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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價值 

 

盧梭的「政治自由」觀長久以來都有許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讀：有的學者將

他歸為自由主義，也有人將他視為自由主義的反叛者（betrayer）；也有學者將他

當成極權主義的擁護者，更有人將他視為極權主義的民主思想的詮釋者。盧梭的

「政治自由」之所以有這麼多相反或相異的解讀，全在於他對「政治自由」考量

有其特別細緻且獨特之處。在《社約論》中，他所提出的政治自由有二：社會自

由（civil freedom）與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他認為社會自由是指受限於「普

遍意志」（general will）的自由。而道德自由是人們擺脫奴隸狀態、去除情慾與

衝動的束縛，遵守自己所訂立的法律，作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但是，關於「普

遍意志」的提出與其設定，引人疑竇。因為盧梭認為「普遍意志」是不可能出錯、

不會被毀滅的，而且當人民同意訂立社會契約，便是同意服從於普遍意志。然在

服從「普遍意志」上，盧梭加上一條「強迫自由」的規定：倘若有人不服從於普

遍意志，便會毀去社會契約的公平，所以一旦發現這樣的情況，全體就必須迫使

他去遵守普遍意志，迫使他自由。於是在普遍意志使人自由上，讓人不免將他視

為自由主義的反叛者或極權主義者。至於盧梭會被視為自由主義者，原因在於「道

德自由」。許多學者認為盧梭的「道德自由」，不但使人變成為自己立法的主動者，

並有「自治」（autonomy）的自主性存在。也就是說，這些學者將盧梭所描述―  在

政治社會中，能夠擁有自由與能力來為自己立法，並享有自主性的「個人」視為

自由主義的特徵。「盧梭的政治自由觀在許多學者解讀中，為什麼擁有許多相異

或相反的面向？」這是一個很值得深究的問題。於是本論文藉著對盧梭政治自由

觀的檢視，來探討學者們所著眼的面向，進一步呈現盧梭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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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採用版本與文獻探討 

 

盧梭的原著是以法文寫成的，英譯文難免會有信實與通達之疑慮，況且思想

的產生到成書再到定本之間，可能歷經數年以上，還有必須考慮到文獻裡的思想

是活的，而非靜止的，這個現象尤其反映在像《社約論》這樣一本書上。如果考

量到盧梭原著的版本，而且扣緊思想與其時代脈絡間的關係，那麼在徵引《社約

論》時，就必須正視其盧梭其他著作中的同異。在選擇譯文版本上，考慮的條件

必須兼顧內容的信實與通達。所以關於盧梭的早期著作《論科學與藝術》和《論

不平等》等，選擇了兩個版本，一是由 Victor Gourevitch 所翻譯與編輯的

Cambridge University 版本， 1997 出版，另一則是由 Christopher Kelly 等人翻譯

編輯,，New England 版本,，1992 出版。Cambridge University 版本的譯文是以通

達為主，翻譯的方式採意譯。至於 New England 版本的譯文以信實為考量，翻譯

的方式採文字直譯。關於《社約論》的版本，所選擇的版本是 G. D. H. Cole 翻譯

的版本與 Sir Ernst Barker 所編輯的版本。Cole 對盧梭思想的理解較傾向自由主

義的看法；而對 Sir Ernst Barker 來說，盧梭的思想就結果與手段而言，都是逃脫

不了極權主義的色彩。選擇這兩個版本是試圖考察對盧梭思想兩種不同思考裡所

呈現的面貌。 

前輩學者有關盧梭的研究成果甚豐，而關於將盧梭當作極權主義者與自由主

義者的著作也不在少數，有必要交代其相關著作。將盧梭的思想視為極權主義的

有 伯 特 蘭 •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 的《西方哲學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柯班(Alfred Cobban)的《文明的危機》（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泰勒（A. J. P. Taylor）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巴克（Sir Ernst Barker）

對《社約論》的簡介、塔爾蒙(J. L. Talmon)的《極權思想民主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其中以塔爾蒙最為重要，他總結前面學者的

觀點。而將盧梭的思想視作自由主義的有，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盧梭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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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The Question of Rousseau）、賴特（Ernst Hunter Wright）的《盧梭的意義》

（ The Meaning of Rousseau ）、 柯 爾 (G. D. H. Cole) 的 《 盧 梭 的 社 約 論 》

（Rousseau’ s Social contract）、漢多（Charles William Hendel）的《盧梭：道

德主義者》（Jean-Jacques Rousseau: Moralist）等。詮釋盧梭思想的學者們，若是

將目光集中在盧梭的關懷― 道德的創造力(moral creativity)上，便成為盧梭思想自

由主義的擁護者。若是將盧梭的思想看成是把秩序與價值加在人們生命之前的，

便會以盧梭是極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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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程序 

 

盧梭在《社約論》的一開頭便寫道：「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在

此書中，他所作的不是要說明這樣的「秩序」是如何產生的，他企圖解釋的是這

樣秩序的合法性從何而來，並且從中尋求出維持國家秩序的合法且確定原則，使

得人民在其中既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又能確切為國家盡責（盡義務）。換言之，

盧梭認為政治社會的本質在於「自由與服從」的調和。於是，在「政治自由」的

概念裡，他區分了服從於普遍意志的「社會自由」與為自己立法、並遵循之的「道

德自由」。他將這兩種政治自由的概念放在他的思想之中。因此，在盧梭的著作

當中，我們看見了一個明顯的矛盾：他既是自由主義者又是極權主義者。所以筆

者企圖藉此矛盾，來釐清盧梭的「政治自由」觀。進一步來說，本文試圖透過對

盧梭「政治自由」觀與當時自由主義的重要概念作比較，以及對塔爾蒙將盧梭歸

為極權思想的民主主義者的論點作批判這樣的進路，來釐清盧梭「政治自由」的

內容。本文將以盧梭的兩篇論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與《科學與藝術

是否淨化人的道德品性》和《社會契約論》等著作來作為寫作思考的主軸；全文

將分為三個部分來討論盧梭的「政治自由」觀。 

在第一部份「盧梭思想的發生與起源」裡，筆者將透過以兩個角度切入：外

在因素與心理因素，來解釋他「政治自由」觀裡的所受的影響及其考量。 

在第二部分「盧梭的政治自由與自由主義」中，將以盧梭「如何思考使人在

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的主軸，來說明他對自然狀態和自然法的描述，並從中說

明他與前人對自然狀態設置的不同思考，並藉此描述指出盧梭對自然權利與普遍

社會的拒絕。再者，與自由主義幾個重要概念的比較，來指出盧梭「政治自由」

的不同考量。最後，提出盧梭的兩種「政治自由」。 

在第三部份「《社約論》中的政治自由與極權主義」裡，筆者將擬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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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來談盧梭的「政治自由」在政治環境之中的實

際運作。首先，透過討論《社約論》中兩種「政治自由」的設計，指出《社約論》

中「政治自由」的基調；其次，透過「普遍意志」、「法律」如何達成「政治自由」，

來說明盧梭區分兩種「政治自由」的意義；再者，說明塔爾蒙將盧梭視為極權思

想民主主義者的論證，並討論所持的論點的錯誤所在。最後，指出盧梭的政治自

由「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以及其「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然後，

在文末，提出本論文的總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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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盧梭的思想發生與起源 

 

前言： 

 

    盧梭出生在一個思想與政治變革的時期，他的「政治自由」觀讓許多人對於

其政治思想的地位爭論不休。有些學者將他視為浪漫主義的個人主義者1或自由

主義者，有些學者則認為他有極權民主的思想2。本章擬從盧梭政治思想的發生

背景及淵源，來考察他思想獨特的心理因素，以檢視其思想核心概念：政治自由。

筆者企圖從兩個角度切入：一是外在因素；另一則是心理因素。外在因素是指時

代背景與思想發生淵源的部分，時代背景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

文化等層面。此部分將擬以三個方面來談：一、盧梭生長的日內瓦的政治環境；

二、當時法國的政治社會環境；三、啟蒙運動的影響，並以盧梭回應第戎學院的

兩篇徵文來說明盧梭對當時政治環境的看法。在思想發生淵源部分，本文考察了

與盧梭時代相近的霍布斯與洛克，他們三人相同使用了幾個近代政治哲學重要的

概念：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來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學。這些外緣因素都

對盧梭思想發展產生影響。然而，單就理論形成的外緣因素，並不足以說明盧梭

思想形成的全貌。而在內在因素中，所要呈現的是盧梭的存在經驗，也就是他在

《懺悔錄》中所表達的思想轉折。最後，整理前三節的討論，指出盧梭有關自由

的問題：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 

 

                                                 
1 1922 年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浪漫主義與革命〉(Romanticism and Revolution)一文中，

認為盧梭是浪漫主義的個人主義者。 
2 1953 年塔爾蒙(J. F. Talman)的著作《極權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Democracy)中，將盧梭的政治思想視為極權主義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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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盧梭生平與思想的時代背景 

 

西元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盧梭生於瑞士的日內瓦。他出生不久母親

便去世，父親是一個鐘錶匠。在《懺悔錄》中，他描述著父親對他的影響，他的

父親總在晚飯之後，帶領著他閱讀各種書籍。盧梭認為閱讀那些書籍3造就了他

自由的共和思想，以及不屈服、不願意忍受桎梏和奴役的傲骨性格。當時的日內

瓦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盧梭常驕傲於自己日內瓦公民的身份，故在他所著的《社

約論》中，他便表示： 

 

我生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國民，為主權的一份子，…我很快樂，當我省

查各種政體時，在我的探究中，發現了愛我國家政體的理由4。 

 

不過，日內瓦共和國並不如盧梭所想像中的那樣美好。日內瓦在中古世紀時是一

個自由的城市，但也是日內瓦主教及薩伏伊公爵（Savoy）兩人的爭勝之地。十

六世紀中葉，日內瓦人民與主教合作擊垮了公爵之後，接著也將主教驅逐出境。

自此，日內瓦的人民享受著主權，然而，他們的自主並未為自己帶來秩序與和平，

反倒紛爭不斷。最後人們為了和平安寧的緣故，交出了主權，任由少數貴族所掌

握，而這些貴族便成功地統治日內瓦長達兩個世紀以上，在這段期間裡，貴族們

始終保有人民的主權。到了宗教改革時，日內瓦的舊制度及生活方式便受到新教

                                                 
3 這些書籍包括：里梭（Le Sueur）的《教會與帝國史》、波蘇特（Jacques Bénigne Bossuet）的

《論萬國史》、普魯塔克（Plutarch）的《偉人傳》、納尼（Nani）的《威尼斯史》、奧維德（Ovid）

的《變形記》、方登奈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的《世界事記》和《死者對話錄》以

及莫里哀（Moliére）的若干劇本等。其中盧梭對普魯塔克特別鍾情。 
4 徐百齊譯本 《社約論》，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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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加撻伐。最後，日內瓦的天主教勢力被法國神學家喀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所創立的喀爾文新教所驅逐出去，於是，喀爾文「塵世基督共和國」

的理想便於日內瓦付諸實現。盧梭就是生存在這樣的政治宗教環境底下，所受的

是正式的喀爾文教派的教育，當時的自由市日內瓦是一個實行喀爾文主義並制定

法律的神權政治。在《懺悔錄》中，盧梭自述曾因輟學入鐘錶店作學徒，但卻因

不堪其苦而出走並逃離了日內瓦，進而到了法國邊界的薩瓦5，為了解決飢餓問

題而改宗成了天主教徒。當時的法國，政治上專制嚴明，經濟上繁重賦稅，而且

社會中的階級嚴格劃分。因此，《懺悔錄》通篇可見當時的法國社會裡，一個人

在沒有貴族施恩保護之下，就無法出人頭地，而且還會因為生活困頓，為求生存

而飽受種種羞辱。不過，此時啟蒙思潮6已經開始波濤洶湧地影響著十八世紀的

歐洲：科學革命之後，啟蒙哲學家大多樂觀地看待時代的進步，他們相信人的力

量與理性能夠帶來真正的幸福；相信藝術與科學的進步，就是公民社會的進步和

增加人類幸福（human happiness）的充分條件，並且他們認為與日俱增的社會分

工有利於人們爭取自由。這樣的政治環境以及這樣的思想氛圍影響著盧梭。於是

分別在兩次第戎學院(Dijon Academy)的論文徵稿中，發出了他對時代的不平之

聲。但這兩篇論文7並不是偶然寫成的，因為從 1743 年盧梭在威尼斯逗留，任職

於駐威尼斯法國大使的秘書時，他便計劃要寫一部巨大的政治著作。所以，盧梭

在兩篇論文裡，建立了他政治哲學的雛形。 

首先，在〈論科學與藝術〉8一文中，盧梭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否定科

學與藝術淨化道德習性的可能。其中他對人類文明作出反省，也指出啟蒙運動的

                                                 
5 薩瓦(Savoy)在法國東南部，鄰近瑞士和義大利。 
6 歐洲受到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衝擊，學術發達，理性精進。到了十七世紀晚期，又有培根、笛

卡爾及牛頓等學說的影響，產生巨大的變革。故歐洲自 1650 年起到 1750 年為止，開始過度強調

理性。 
7 1749 年的論文題目為「科學與藝術的重建是否有助於道德習性的淨化？」(Discourse on the 
Science and Art)；1753 年的題目則為「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什麼？人類的不平等是否為自然法所

認可？」(Discourse on the Foundation and Origin of Inequality and Men) 
8 接下來關於「科學與藝術的重建是否有助於道德習性的淨化？」與「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什麼？

人類的不平等是否為自然法所認可？」的論文篇名皆以<論科學與藝術>及<論不平等>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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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盲目的社會進步觀，並試圖暴露出社會制度的所有矛盾。也就是說他同時

批判了舊制度與當時的新思潮― 啟蒙運動。在論文中，盧梭先說明他選擇了內心

的真理，所以能夠勇於說出他的想法。接著在第一部份裡，他描述了一遍人類的

文明歷史，並從中指出優雅的文明—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敗壞了人們道德習性與

正直品格的發展。在第二部份中，他進一步地從科學與藝術本身去思考。他回顧

科學的起源，說明了普羅米修斯(Pronetheus)是科學的發明者，不過他也以暗示

性的口吻說科學就像神話中的火焰，當人們親近它時，是會灼燒到自己的9。文

中他反覆論證說明科學與遊手好閒相連接；奢華伴隨著科學與藝術而發展。他更

進一步認為，人們倘若不能高興地回憶起原初生活的簡樸印象，他將無法對道德

習性作反省，因為科學與藝術就是一步步地將我們帶離道德習性發展的推手。文

末，他點出了一個重點：就是對科學與藝術的提倡不但無助於人們道德習性的淨

化，還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這樣的不平等就是來自對才能的重視，因著

對才能的重視突顯出人的差別，使得自然的不平等更顯露無疑。這也暗指了科學

與藝術來自於一個敗壞道德習性的制度。這篇論文裡指出盧梭對現有社會制度的

批判，也就是說社會制度本身所贊同的是，對才能的尊重以及對科學與藝術進步

與發展的正面評價，而科學與藝術卻是把持在少數人手裡。因為有才能的人屬於

少數，所以社會制度本身造成且支持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制度與科學

藝術所加強的是對才能的重視，而不是道德習性。盧梭揭露了科學與藝術是作為

墮落與奴役的根源，於是激起他挑戰當時文明的兩項特徵：一方面是科學、藝術、

科技所描述的進步、自由的世界觀；另一方面是君主政體的神權思想10。 

接著，盧梭在第二篇論文〈論人類不平等〉裡，說明了不平等的起源和進展、

                                                 
9 盧梭在論文中自己所作的註腳：我們在此可以輕易地看出普羅米修斯（Pronethee）神話中的預
言。從希臘人對普羅米修斯在高加索（le Caucase）山上的神話中顯示，希臘人對神的態度，並
沒有比埃及人對他們的神鐸突斯（Teuthus）的態度好。古代神話中說：「當沙蒂爾（Satyre）第
一次看見火的時候，他就想親吻並擁抱它，但普羅米修斯卻對他大喊：『沙蒂爾，你的淚將會流
到你下巴的鬍鬚中，因為當你觸摸時，它會灼燒你。』」這段書前插畫中的句子，顯示盧梭對科
學的看法。 
10 基本上，盧梭接受了早期自然法學派的看法，以自然狀態來說明其政治思想，便是間接地接

受了他們摧毀君權神授的企圖，不過，他跟自然法學派不同的是，他並不接受君主專制的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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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的建立與流弊，並不斷地於論文的第二部分中，經由說明政治社會的起

源來批判當時某些支持專制政權的理論11。他否認了政治社會的起源來自強者的

征服，也拒絕霍布斯對社會契約訂立的看法12，他更強烈地抨擊專制政治和整個

社會是由父權派生的看法。整個第二部分，盧梭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論證當時支持

專制政權的各種政治理論的謬誤所在，並在最後指出若人為的不平等達到極點，

受壓迫者為求自由，革命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盧梭生於充滿強權、壓制的十八世紀歐洲，歷經政治社會不平等所帶來的痛

苦與傷害，藉著他回應第戎學院的徵文所寫的兩篇論文，可以發現他思想的基調

與問題的出發，實與當時政治社會的環境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11 這些理論包括：格老秀斯、普芬道夫、費爾莫、包序愛與霍布斯等人的政治學說，因為當時

他們都是擁護君權專制的理論家。 
12 盧梭認為，一開始人們如果不是為了防止受壓迫，若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自由與財產，

是不可能為自己找出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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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盧梭思想與社會契約論的傳統 

 

盧梭的政治哲學並非憑空發生，而是有其思想發生的淵源。因此，筆者試圖

以近代政治哲學中的幾個概念，來說明他政治哲學的思想淵源。至於這幾個概念

是否足以說明盧梭的「政治自由」觀，本文擬以接續幾個章節來陳述。 

在正式討論近代政治哲學的幾個概念，如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自

然權利(natural right)、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之前，本文嘗試先整理當時思想

風潮的轉折。 

在科學革命之後，哲學有了不同的改變。首先，因為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

的解釋被打破後，神學的權威不再，所有的運動觀、時空觀、物質觀、宇宙觀都

發生了根本的改變13。人們不再相信、承認任何的權威與禁忌，開始大膽地探索

自然。接著，重視起觀察與實驗求實的精神，並通過精確的量化而求其確定性，

最後理解世界的圖式改變了。科學家們開始設想一個機械論的世界，想像世界是

一個大機器，自然物被設想為有形無靈魂的零件，沒有本質高下之分，它們按照

規律運動。當近代哲學加入濃厚的科學精神之後，近代的哲學理論便以自然科學

為範式而建立起來。當然，政治哲學也不例外，霍布斯(Thomas Hobbes)為改變

當時政治問題14，為鞏固君王的權力，使君王權威凌駕予宗教之上，他所採取的

方式是打破君權神授的觀念15。於是他採用社會契約來說明君權的合法性，建立

                                                 
13 亞里斯多德對世界透過範疇作分類，並對事物本質作形上的分析，也就是將世界按照本質區

分：質料和形式、物質和心靈、無機和有機，按照本質的高低，接受同樣的作用力。不過早期的

自然科學― 牛頓力學：推動與被推動的因果關聯，不承認上下高低的本質區分。 
14 當時的英國，君王的權力一直受制於宗教權威。 
15 自然法學派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們摧毀了神權學說。他們會設想一種假定的自然狀態，在這種

狀態中生活的人們都是自由平等的，為了過渡到文明狀態，人們訂立了一個契約，自願的或出自

不得已的，服從一個政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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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政治哲學。為了除去君權神授的包袱，他描述了一個沒有宗教色彩的自然

狀態，在這個自然狀態中，每個自然人都是孤獨的，且本性單純，唯一關心的就

只有保存自身的生命。霍布斯形容自然狀態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爭鬥的「戰爭狀

態」。但是自然人有理性可以通過對戰爭狀態的觀察來尋求和平的手段。霍布斯

是這樣演繹他的理論：因為這樣的自然狀態，人們無法忍受，而且他們所關心的

只有「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所以「自我保存」的需求便成了個人權利

來源，因為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能做任何有益於自我保存的

事情，這點意味著每個人擁有對一切事物的權利，包含其他人的生命。唯有放棄

這種權利，才能遏制戰爭。當每個人放棄這個無限的權利，加入互利性的協議：

每個人都放棄掉這個無限的權利，並將它轉讓給他們信任的主權，這一主權便會

頒布必要的法律來實現和平，同時保障人們遵守法律。主權的權利是絕對且無限

的，因為每個人轉讓給他的權利是無限的。 

霍布斯從描述自然狀態中的自然人本性，來指出自然人所擁有的自然權

利，並據以自然人對死亡的恐懼，自我保存的傾向，來訂立社會契約建立國家。

對霍布斯來說，「自然狀態」、「社會契約」是否具歷史的存在，或是否就是歷史

中原始社會的描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分析，它的邏輯必然性。霍布斯想

說明：在沒有超然的權力的狀況之下，人按其自然天性各行其是，必然會出現可

怕的無政府狀況。然而，從霍布斯的理論可以看出近代政治哲學的轉向，政治哲

學的問題開始傾向以自然狀態說明來國家的起源和本質，並以自然權利和社會契

約來說明國家權力的合法性16。 

另一個提出社會契約的十七世紀重要政治哲學家為洛克（John Locke）。十

七世紀，各國的君主專制思想大概都已奠定完成，這時歐洲的政治活動又向前推

                                                 
16 在社會契約興起之前，上帝的律法對於任何人都擁有約束力。而且在舊約中，上帝與猶太人

的契約是永遠不容爭議的，所以被統治者找不到「不服從」的立場。可是隨著時代變動與統治者

交替頻繁，人民便發現被要求服從的律法不如上帝律法來得完美時，「服從不服從」的政治義務

就成了值得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牽動一個重點的轉移，即是法律的「正當性」問題與法律中

關於「善」的觀念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又探出另一個問題：制法的程序。故待科學革命和宗教改

革之後，教會權威鬆綁，社會契約的理念就開始主導著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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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就是與君主相對抗的民權運動。當時英國發生了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革命，也就是君主與國會的爭權。此時，擁護君權的哲學家就是霍布

斯(Thomas Hobbes)。他的《利維坦》（Leviathan）一書為擁護君主政府，竭力地

宣傳無政府狀態的可怕，藉以證明人民在任何情形下皆不應當反抗政府。而站在

人民這方的就是洛克（John Locke）。17他對自然權利的看法出現在一六九０年所

發表的《政府二論》（Two Treatise on Government）裡。在這本書中，洛克強調：

「生命」、「自由」與「財產」權，乃人生而有且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這些權利在自然狀態中，便已存在具有理性的自然人之中。但是如果處

於自然狀態的自然人如洛克所言，是具有理性，並擁有自由平等的生活。那麼奠

定社會契約的原因來自哪裡？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雖然過著自由平等的生

活，不過因著他們的自由並有沒限制，所以當兩個人都為同一事物採取行動時，

他們便會因對同一件事物都宣稱擁有財產權18而產生衝突。當產生衝突，就需要

有仲裁者來判決。可是在自然狀態底下，當事者的任一方又都是自我判決的執行

人，這樣一來，必會產生混亂與爭奪，不但會造成財產權得不到保障，最後還可

能會喪失財產權。為避免這一個嚴重的後果，洛克的說法是訂立社會契約。於是，

這個為了避免人們因財產權的衝突所訂立的社會契約，便要求人們把財產權的判

決以及執行的權利放棄，並將它們轉讓給代理人，讓代理人來保障他們的財產

權，好使他們不要因財產權而引起混亂與爭執。而且洛克更進一步說明代理人也

就是統治者必須保障人們的自然權利，且將其視為政府施政所必須遵循的法則，

倘若。統治者違背了此一原則，便淪為暴君。屆時人們是可以加以推翻的。對洛

克而言，他的理論與霍布斯有三個重大的分歧點：一是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不是戰

爭狀態，而是和平的、自由的狀態，人們在自然狀態中平等地享有自然權利。另

一是洛克不同意霍布斯所說的，社會契約要求將生命權以外的一切權利轉讓，他

                                                 
17 在浦薛鳳所著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一書中認為，洛克的政治學說可能是為一六八八年的

光榮革命作辯護。 
18 洛克認為財產權源自勞動，是物化了勞力而銘刻在自然物上的標誌，誰改動了自然物，誰就

有了佔有它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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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除了財產權的判決和執行權之外的自然權利都是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最

後是，洛克的統治者與霍布斯的不同，洛克的統治者受到契約與法律的限制，因

為他是訂立契約的一方，是從訂約人中推選出來的，所以人民有權反抗他、推翻

他。 

接著提及「社會契約」的重要政治哲學家便是盧梭。在盧梭之前的近代政治

哲學家大多相信人類進入社會之前有一個自然狀態，並把自然狀態朝向社會狀態

的過程當作歷史的進步。盧梭也把人類的歷史劃分為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不

過，對照其他的哲學家來看，不管是自然狀態，還是社會契約的訂立，盧梭有著

許多明顯的不同之處。對盧梭而言，自然狀態是指人類沒有人際交往、語言、家

庭、住所、技能的最初狀態，而且在這樣狀態底下的人，他們全部的慾望僅止於

肉體上的需要，並沒有理性，更沒有「你的」、「我的」之觀念。盧梭並提及自然

人有三種明顯的能力(capacities)以及兩種潛力(potentialities)19。第一個能力是他

會熱烈地關切幸福與保存自己，這種能力稱為自愛心(self-love)；第二種能力是

在看見任何有感覺的生物、主要是我們的同類遭受滅亡或痛苦時，會感到一種天

然的憎惡，這稱為憐憫心(pity)；第三種能力是理解的能力(understanding ability)。

而另外兩種潛力就是其他生物所沒有的自由 (freedom) 20 和自我完美化能力

(perfectibility)。而自由和自我完美化這兩種潛力就是自然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

物的地方，也就是這兩種潛力提供了人類離開自然狀態的條件。自然支配著一切

的動物，其他的動物總是服從；人雖然也受到同樣的支配，卻認為自己有服從或

反抗的自由。而自我完美化能力是一種能夠藉著環境的影響，繼續不斷地促進所

有其他能力的發展的潛力。所以一旦我們運用自由來反抗自然，那麼自我完美化

的能力便會持續朝此一方向發展。也就是說，對盧梭而言，自我完美化的能力不

                                                 
19 John W. Chapman, Rousseau ―  Totalitarian or Liberal ( Columia University ,1956), p.3. 
20 這裡所指的自由意味的是，一種自由選擇的能力。在《論不平等》一文中，盧梭將這種選擇

服從或不服從的能力稱為自由，並認為它是意欲的力量(the power of willing)。人是一個擁有意志

的存有（being），而且去作他想要的事的能力是自由的本質。（the capacity to do what he wills is the 
essence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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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人類文明的動力也是造成人類不幸的根源。 

盧梭對自然狀態中的自然人本性及生活方式描述得十分清楚，其中似乎暗喻

了自然人最適合的生活在自然狀態裡。那麼對盧梭而言，在這樣適合自然人本性

的狀態中，社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論不平等》一文中的第一部份裡，盧梭

也承認就算指出自然人有種種潛在的能力和完美化能力，社會也不可能自己發展

起來，必須藉由許多外部原因的偶然遇合才可能達到。所以，在第二部分中，盧

梭將自然人改變生活方式的原因歸於土壤、氣候和季節的差異。因著土壤、氣候

和季節的差異和自我保存的壓力，自然人學會了新的技巧來生活。又因為與動物

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頻繁，自然在心靈中產生對某些關係的知覺，例如：大小、

強弱、快慢、勇敢、怯懦等等，也從中產生了優越感與自尊。而追求幸福的動力

也讓自然人思考和同類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有了互動，慢慢地也產生了簡單

的語言。於是，人類的情感發展改變，父母、夫妻、子女結合在一個住所裡。從

家庭逐漸形成社會，在這樣的新型態下，他們能夠享有更多的閒暇和享受，這也

是他們為自己戴上的第一個枷鎖和最初痛苦的根源。因為一旦這些享受成了需

要，他們就感受不到任何的樂趣，也就是說，這些享受就變成了真正的需要。於

是，當得不到這些享受所產生的痛苦就比得到這些享受所帶來的快樂大得多了。

人們便一步步地脫離自然狀態走進文明社會，以同一個氣候環境，同樣的食物，

同樣的生活方式而形成了個別的民族，並有了相同的價值觀，然後互相品評。這

種建立起來的社會和種種關係，要求人們所具有的性質已經不同於他們原始的天

性。然而有了以不同於原始天性所建立起來的法則和生活方式，讓人類遠離無知

簡單自由的生活。從盧梭對自然狀態的描述可知，人不平等的狀況是從脫離自然

狀態開始，而後逐漸地成形。先是個人充分發揮不同的自然能力，讓生理上的不

平等在關係21中顯露出來，最後到達自然狀態的終點－私有制度的產生。接著社

                                                 
21 李常山譯本《論不平等》第一部份，頁 93：「在沒有愛情的地方，美麗有什麼用？在沒有語言

的地方，才智有什麼用？在沒有互通有無的地方，狡詐有什麼用？」因為盧梭認為自然人在自然

狀態中，本是獨居的。後來因為種種的因素，進入了家庭和社會。所以在家庭與社會所產生的關

係中，生理上的不平等便一一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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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不平等伴隨著文明的進程而加深。第一個階段是法律與私有財產的確定。第

二階段是公職的設置，通過契約建立國家。第三階段就是把合法的權力變成為專

制，富人與窮人、強者與弱者、主人與奴隸的不平等發展到了最極致。然而對盧

梭來說，自然狀態僅是他政治哲學的出發點。因為他的「自然狀態」並不是歷史

事實，而是為了闡明人的本性和正確地指明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所做出的推想。 

在社會契約的訂立這個問題上，主要的核心考量是權利的轉讓。因為關於「權

利的轉讓」涉及國家的起源與本質，所以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可以大約窺知盧梭

的政治傾向。很顯然的，霍布斯與洛克皆用社會契約來說明政治社會的起源，透

過此一起源論，亦藉自然權利作為証成政治權力22的基礎。但對盧梭而言，他卻

不以社會契約來說明政治社會的起源23，他認為社會契約的立意並非用以說明政

治社會的源起，也不需要透過這一源起論轉折來說明政治權力的基礎。因為政治

權利的基礎不在於自然，而在於契約24。然而在「轉讓什麼權利」和「轉讓權利

給誰」的問題回答上，盧梭的答案是藉由將支配自己的權利交給所有人，同等的

也獲得支配所有人的權利。也就是說，每個人並沒有把自己奉獻給誰，反倒從所

有人那裡獲得了與自己轉讓出去同樣多的權利。從盧梭與霍布斯、洛克不同答案

中，可以發現盧梭的政治思考的核心是「讓人民在政治社會中獲得真正的自由」。 

在「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三個近代政治哲學的重要討論裡，

儘管盧梭不同於霍布斯、洛克，使用描述自然狀態過渡到社會狀態中的狀況來說

明政治社會的起源與基礎，但是在說明國家主權的合法性或國家權力基礎的部

                                                 
22 對盧梭而言，他所考慮的不是政治權力(power)，而是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這涉及到他拒

絕自然權利的概念，將目光投向國家秩序合法性的建立。他考慮當時實際政治狀況，認為人民不

自由、不平等的「國家秩序」的形成，來自於一種富人壓迫窮人的狡猾伎倆。這個伎倆誘騙窮人

尋求一個不合理的政治權威的保護。於是，盧梭在考量國家秩序的合法性原則時，指出了人性與

法律的指標，接著，他設定了一個由所有公民所形成的主權體。這樣的主權體（國家）秩序的合

法性，在於支持每個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也就是說，盧梭的社會契約，是想作為這樣政治權

利的基礎。不過，對霍布斯與洛克而言，都藉以「社會契約作為國家的起源」；以「自然權利作

為政治權力」的基礎。故在此處，為文脈考慮，便此「政治權力」下筆。 
23 《論不平等》一文中，盧梭描述政治社會(國家)的形成是人類發展進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經由

社會契約所建立的。 
24 徐百齊譯本《社約論》，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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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盧梭也將社會契約視為建立國家秩序合法性的基礎。然而在相同的問題上，

三人關注的重點不盡相同，是因為每個人的時代問題不同所致。不過對於國家的

起源與本質以及其合法性，盧梭有獨到的見解，他不以社會契約說明國家或政治

社會的起源，而直接面對現實政治環境，以社會契約作為國家權利的基礎。 

第三節 盧梭思想的心理因素 

 

將盧梭個人的存在經驗作為他著作思想的一項說明，是許多研究盧梭思想的

重要學者們25共同的洞見。此節中所要顯示的是，盧梭的存在經驗如何影響他的

理論。對盧梭存在經驗描述最為詳盡的是他的《懺悔錄》26。因此本文據以此書

的文落來說明盧梭的存在經驗。 

盧梭出生在實行喀爾文主義神權政治的自由市日內瓦，盧梭以自己為這個國

家的公民身分為傲。因為當時的日內瓦是少數制定法律且有投票決定公共事務的

國家，所以盧梭將它視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在《懺悔錄》中，盧梭描述其父親經

常在晚餐之後，帶領他閱讀書籍，他曾表示普魯塔克（Plutarch）的《偉人傳》

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在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記中，記述著羅馬人推翻他們

的君主而獲致自由。這些故事讓盧梭年輕的心靈產生了對古代城邦的嚮往。當盧

梭離開日內瓦到法國重新過活時，他發現在法國當時的社會下，沒有一個人能在

沒有貴族的保護施恩下獨立生活。慢慢地現實環境也使盧梭發覺到自己所受的教

養和價值觀與真實生活中的實踐是截然不同的。眼前的社會充滿了偽善。這使得

盧梭認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其人格都被迫分裂自我27。晚年的盧梭更自覺與社

會格格不入。雖然年輕的時候學過基本待人處世之道，但之後卻無法圓滑處理人

                                                 
25 Jean Starobinski，Ronald Grimsley，Frederich Watkins，Peter Gay，F. J. C. Hearnshaw 等都表示

盧梭的著作與他的一生息息相關，我們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思想，而對他奇特非凡的一生毫無

所知。甚至 Frederich Watkins 在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1948.)一書中，表示:唯有通盧梭的個人生活，才能了解他政治思想的本質。 
26 Peter Gay 與約翰․ 麥克里蘭(J.S.McClelland)均認為透過《懺悔錄》，有助於我們洞悉盧梭的動

機，並幫助我們深入詢問出他思想中的個人的或社會的思想根源。 
27 約翰․ 麥克里蘭(J.S.McClelland)認為盧梭根據自己的經驗，作為對整個社會的理論：盧梭認定

社會經驗就是所知道的正確道理與自我利益之間一場片刻不息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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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他敏感的身心，使他瘋狂。當時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真心對待他，並幫他

提高身價。可是社會生活的傾軋卻令他無法忍受，這些經驗令盧梭發覺個人與社

會生活的接觸十分不順利，於是自然地促使盧梭從個人與社會關係之間的角度來

看待政治問題28。 

首先，可以發現到盧梭對於身為日內瓦公民的驕傲與對於古代城市的嚮往，

出自於兩個想像29：制定法律的國家是自由的，以及羅馬人對自由的追求。再者，

盧梭對古代城邦，如斯巴達等的嚮往30，影響了盧梭在思考政治問題時，將之視

為一個理想的追求。最後，他在與社會生活短兵交接之後，發現正義與自我利益

之間的內在拉扯。於是，在《社約論》一書，第一編的序言中盧梭便開宗明義地

說明： 

 

我想就人性所然，法律所能，來研究在國家秩序方面是否能有合法、

確定的政治原則（some legitimate and sure rule of 

administration）。在這項研究裡，我將始終力求把權利所許的和利益

所示的聯合起來，俾正義與實利不相分離。31 

 

在這段話中，盧梭將目光擺在國家秩序上，他所考量的是訂立「合法確定」的政

治原則(legitimate and sure rule of administration)，這個原則是讓正義(justice)與利

益(utility)不離，而這個原則所依恃的是人性與法律。在這裡，還可以發現到盧梭

將利益、權利與正義相連結，這表示盧梭將維護利益、權利視為正義的標準。盧

梭在《社約論》裡對政治問題的考量，顯示出他的存在經驗對他政治理論的影響。

                                                 
28 Frederich Watkins,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1948) p.95. 
29 約翰․ 麥克里蘭(J.S.McClelland)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盧梭認為任何自訂法律的城市都是自由

的，包括古代的斯巴達及自己所出生的日內瓦，然而斯巴達與日內瓦都是統制嚴明的社會。頁

299 
30 盧梭讚揚斯巴達是因為它是一個以人們的自由以及能夠制定法律來支配自己為基礎的模型。 
 
31 徐百齊譯，社約論，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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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體認到所身處的法國社會充滿了不自由不平等，使他感到自我的分裂，

從而嚮往起古代城市斯巴達與他的故鄉日內瓦的政治環境。盧梭認為這兩個制定

法律的城市，其人民都能夠享受自由的生活，於是他考慮制定法律。再者，他也

考慮社會中的人民自我分裂的問題，這點在《愛彌兒》一書可見一斑，其中他詳

述了這樣的個人32。於是，他考量了人性。綜上所述，這些因素造就了他將法律

與人性加入他的考量之中，而這些考量便形成了盧梭「政治自由」觀的出發點。 

 

 

 

 

 

 

 

 

 

 

 

 

 

 

 

 

 

第四節 盧梭的問題 

                                                 
32 這樣的個人，他必須依賴他人，卻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裡，這樣的

個人，只考慮著自己的利益，而不想履行對國家（社會）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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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盧梭所面對的政治社會環境，政治理論思想的承襲以及他的存在經驗來

看，盧梭政治思想似乎考慮許多難解的問題。首先，當時政治上的專制，社會上

的不平等，人生存的不自由，使他嚮往古代城市國家的政治理想。不過關於盧梭

是否要復興古代的政治體這個答案，卻是否定的。因為在盧梭眼裡，這種「復興」

是不可得的。現實的國家過於龐大，無法符合古代城市國家所要求的較小規模的

政治體。而且，即使古代的城市國家仍為可能，它也不再令人滿意了33。再者，

政治理論思想的承襲，他因循以「自然狀態」來設想前政治社會的一種個人，這

樣的個人在自然狀態中，自由幸福，獨立自足，具有完整性(whole)34。不過，他

並不以「社會契約」作為說明政治社會的起源，也不追求自然權利作為政治權利

合法性的轉換。因為他所關懷的是現實中的個人。在存在經驗上，使他認為制定

法律的國家能帶給人們自由，也因著生存在社會之中，自我的分裂讓盧梭考慮如

何修補這樣實際的個人窘境。這些考量在在指向一個使人自由的思考。在接續的

章節裡，將討論盧梭如何思考人類的自由？又要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

呢?  

 

 

 

 

 

 

 

第三章 盧梭的政治自由與自由主義 

                                                 
33 因為當時的希臘人之所以能夠盡情地關心自身的自由，是因為有奴隸為他們工作。 
34 盧梭的自然人生活在自然狀態中，是相當獨立自足，他們不需要與他人爭奪什麼，所以也沒

有欲望無法滿足的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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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章以盧梭對自然法、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的看法作為開始，並以「盧梭如

何思考人的政治自由?」的問題為主軸，來對照與盧梭時空相近、理論概念使用

相似的霍布斯與洛克的政治思想，以突顯盧梭的政治自由觀與自由主義的分別。

本章以「盧梭如何思考人的政治自由?」的問題出發。以這個問題作為出發，有

兩層意義：第一，試圖爬梳出他「政治自由」的理路；第二，藉著與自由主義的

比較，顯示出盧梭「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然而，這個問題意味著最後必須回

答「盧梭的政治自由是什麼？」，關於這個回答，本文將在第四節中指出線索，

並作為展開第四章的前導。 

首先，本文將說明盧梭如何重新定義自然法，以及對於自然狀態的描述。在

第一節中，描述自然人的人性以及從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社會的進程，並指出盧

梭認為政治社會的建立，並不是來自於像霍布斯與洛克那般具有必然性的考量，

而是人所擁有的能力加上自然環境等偶然因素所造成的結果。第二節裡將說明盧

梭如何拒絕自然權利和普遍社會的存在，直接面對政治社會的現實，並指出國家

秩序的合法性在於社會契約的建立。第三節裡，本文不追求前輩學者，使用「自

由是盧梭道德和政治哲學的中心點」35或「盧梭對人需要自治(autonomy)的認知」

36等論點來說明盧梭自由主義的傾向，轉而使用皮埃爾•莫內特(Pierre Manent)37對

霍布斯與洛克歸類於自由主義的概念：個人(individual)與代表(representative)，與

盧梭思想中相同的概念作比較，以說明盧梭「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最後，在

第四節中，筆者將透過總結前三節的結論，指出盧梭區分的兩種「政治自由」。 

 

                                                 
35 Charles William Hendel, Jean-Jacques Rousseau: Moralist, p1 
36 這是卡西勒所抱持的想法。 
37 Manent Pierr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 pp.25-26,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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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自然法與自然狀態 

    

《論不平等》38英文版的引言者勒賽克爾在文章中，提及《論不平等》是盧梭

一部關於政治哲學的著作，並認為《論不平等》與《社約論》二書之間沒有任何

的矛盾，後者可說是前者的引伸。所以本節打算以《論不平等》中，對自然法與

自然狀態的描述來看盧梭如何展開他的政治思想。 

盧梭認為要了解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必須先認識人類本身，而前人對人類

的描述均無法真正說明人類原本的模樣，其原因在於他們會錯誤地將社會狀態中

才形成的型態，加入他們所描述的自然人的本性之中39。因而造成了他們對自然

法的誤解40。於是，盧梭透過說明人類心靈最原初的活動，來表達自然法41的概

念，並從中釐清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盧梭認為人類最初、最簡單的

心靈活動有二，一是我們會熱烈地關切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保存，也就是自我保

存（self-preservation）42；另一則是我們看見任何有感覺的生物，主要是我們的同

類遭受滅亡或痛苦的時候，會一種天然的憎惡。這樣的憎惡感就是憐憫心（pity）。

因此，自然法在盧梭的觀點裡，正是由這兩個原則的配合與協調所產生出來的。

更進一步來說，盧梭認為的自然法僅是擁有智慧與自由意志的人類才能意識到

的，但它確實支配了自然中每一個有感覺的生物。根據自然法，人與人之間不當

有不平等的關係。在《論不平等》一文中，盧梭試圖指出社會的不平等，並不是

來自於自然法。因為從自然狀態過渡到社會狀態的過程裡，理性不斷地發展，以

致於最後達到窒息本性的程度。所以，對盧梭而言，造成社會不平等這類的規則

                                                 
38 為考慮行文便利，關於《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此一書名，皆以《論不平等》代替。 
39 盧梭著，李常山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頁 52、106。 
40 同上，頁 44。盧梭接受布爾拉馬基對自然法的觀念，認為自然法應該是關於人的本性的觀念。 
41 自然法對於霍布斯、洛克而言，是進入社會狀態之後，建立法律的基礎。但是對盧梭來說，

自然法的內容不可考，他僅能以自然人的本性來推測自然法的內容。而且，他並不想以自然法來

作為社會狀態中所建立的法律的基礎。 
42 也就是自愛心（self-love）。因為在說明自然法時，盧梭將自愛心（self-love）轉為以「自我保

存」（self-preservation）這個詞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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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別的基礎上43。 

在論文當中，盧梭描述的自然狀態與自然人是和平與穩定的。自然人在自然

狀態裡是獨居的，每日如動物般的生活著，口渴了就到河邊飲水，肚子餓了就來

到樹林裡採拾果實，疲累了便到蔭涼的樹下休息。他的需求這樣就被全然滿足

了。照盧梭這樣描述自然狀態與自然人的生活，那自然人是如何進入社會狀態

呢？關於這點，盧梭認為人有兩種特質與其他動物不同：一是自由選擇的意志；

另一是自我完美化能力。就是這兩點差別，並藉著環境的影響，繼續不斷地促進

其他所有的能力發展，使得自然人逐漸脫離自然狀態而進入社會狀態。自由選擇

的意志使得人類能夠違背自然所規定的規則來行動，也就是說當人類就算自然的

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意志還是可能會提出要求。但，其他動物與人類不同，自然

支配了一切，牠們僅能根據本能來行動。也就是說，一隻鴿子儘管會餓死，也無

法試圖吃下身旁擺設的肉品。以這兩種能力，人類便能從單純無邪的生活逐漸走

向群居分工漸細的社會狀態。 

盧梭之前的哲學家，多使用自然法推演出自然權利，並以之作為國家權力的

合法性。然而，對盧梭而言，自然法並非之前哲學家所理解的。而且，他也沒將

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對自然權利的維護上。在盧梭對自然法與自然狀態的定

義與描述中，可以歸結出二點：一、不企圖以自然法來建構他的政治哲學。二、

指出一個事實：政治社會的形成無法復歸。因此，經由這兩點，能夠知道盧梭並

不依循其他哲學家的思想進路來為國家權利合法性建立基礎，而且也為他考量

「現實上的政治情況」做了伏筆。 

當盧梭拒絕其他哲學家對自然法與自然狀態的定義與描述，便可以發現他試

圖選擇一條與他們不同的進路來思考「政治自由」的內涵。在下一節中，將仔細

說明盧梭不同的思考。 

 

第二節 自然權利及普遍社會 

 

                                                 
43 盧梭暗示當時人們對自然法的誤解：將自然法的內容誤加上許多社會狀態之後的內容，以致

於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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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認為霍布斯與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狀態都不是真正的自然狀態，他將自然

狀態描述成沒有任何的社會狀態所具有的「人為」情況44。這反映了盧梭想以原

始自然人和文明人相互對照來控訴社會的罪惡，更可以進一步說明他對人性的描

述― 無關道德，是為了指出社會的腐化。在《論不平等》的注釋 9 的最後部分中，

盧梭表示，一旦自然人的身體開始依賴於文明的舒適；他們的心智開始為社會生

活的熱情所煽動，就不可能再重回他們原始的平靜與簡樸。在這裡清楚可見盧梭

並不是想返回自然狀態45，而是試圖在不能脫離的社會狀態中，為人類尋求幸

福。盧梭以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來區分自然狀態，這樣的想法已經將盧梭之前把

自然狀態視為最好的狀態的思辯分隔開來，他開始轉而藉著原始但非自然的條件

作為人類的幸福，而這幸福立基於人本性的概念上46。根據盧梭的描述 : 人有兩

種特質(attributes)；這兩種特質超越其他的一切來塑造出他的歷史。第一個是自

我完美化能力(perfectibility)，這能力能夠藉著環境的影響，繼續不斷地促進所有

其他能力，進而改善自己的一切。藝術與科學便是這種能力下無可避免的結果。

第二種是自由意志的選擇。通過這兩個特質，筆者大膽猜測：盧梭認為對人類而

言，最佳的狀態是這些因素能達到彼此平衡的狀態。最重要的是最幸福的狀態不

是自然狀態，而是人類後來發展的狀態。從盧梭政治理論的觀點看來，第二篇論

文暗示了拋棄將自然狀態視為理想典範的觀點。盧梭拒絕以自然狀態作為理想典

                                                 
44 盧梭著，李常山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頁 46 。 
45 C. E. Vaughan 認為在盧梭所有的著作中，全指向拒絕自然狀態作為人類最好的狀態。透過暗

示，就算它是，這也是個不可得的事實。而且對文明人而言，它不會成為模範。《political writing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Cambridge, 1915),Vol. 1, p. 13. 
46 «論不平等»頁 107，盧梭認為人類發展到介於自然狀態中的悠閒自在與我們現今自尊心急遽

活動之間的時期，是最幸福最持久的一個時期。當然，他的意思並不是拒絕自己的論點：自然使

人幸福而善良，社會使人墮落。而是因為原本獨居在自然狀態中的自然人是無知，天真的，他們

沒有善惡、好壞、美醜、快慢的觀念，不會嫉妒、生氣，也沒有羞慚與羨慕等感覺。可是，在他

描述的那個最幸福的時期，人們開始群居在一起，建立起關係，懂得比較、自尊。他認為在關係

建立之後，自然不平等被突顯出來，但尚未到達一個天性扭曲、相互對立地步的狀況，所以，那

是人類最幸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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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同時，就是意味著對自然權利的拒絕。當盧梭放棄自然權利來建立國家權利

合法性的基礎時，在自然狀態、自然權利和政治社會、政治權利之間，看似出現

了一個分歧，其實不然，盧梭在《論不平等》一文中詳述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社

會的發展來說明政治社會的出現是自然的。既然政治社會的出現是自然的，而是

在發 

展過程中，才造成人們不自由、不平等的情況，於是，盧梭為彌平這些使人不自

由不平等的因素，便考慮將政治權利的原則建立在人性與法律之上，以期結合正

義47與利益。他將對政治社會的出現描述為逐漸自然形成的情況，並且不以自然

狀態作為模範，也擺脫了自然權利的使用，其目的是想說明政治社會已然存在，

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也存在已久。所以，盧梭的政治思想企圖解決的是這樣不自

由、不平等的狀況，而非追求一個普遍的(general)政治社會48，他只想在現行的

國家體制中找到合法、確定的原則。所以在«社約論»一書的開頭，盧梭便說： 

 

我想就人性所然，法律所能，來研究在國家秩序方面是否能有合法、確

定的政治原則49（some legitimate and sure rule of administration）。 

 

從以上這段話可以發現，盧梭找尋的原則是為了國家秩序所考量的。然而盧

梭認為國家（社會）秩序是個神聖的權利，而且原本是出自於契約(convention)

的50。但是因為政治社會中不平等的加深，不得不將國家秩序的政治原則轉由社

                                                 
47 對盧梭而言，普遍的正義觀念是來自理智的，必須是互相的。也就是說，正義是指人與人必

須相互遵守法則的一種督效。 
48 盧梭曾經在《社約論》第一編刪去的第二章裡表示，拒絕有人類的普遍社會，他認為其他哲

學家對自然法的誤解，與對自然權利的使用，造成人與人之間更多的對立、紛爭、迫害。因為他

們從對自然法的誤解與堅持，進而轉成去追求一個「絕對真實」的人類普遍社會，為了這樣的追

求，會使得人們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49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p.41. 
50 Ibid.,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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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social contract）51來達成52。再者，盧梭提及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目

的，在於： 

 

找出一種團結（association），這種團結能以社會的全力(the full 

common force)來保護每個份子的生命財產，同時每個份子一方面與

全體結合，一方面仍然可以只服從他自己，並依然和從前一樣自由。

53 

 

所以，面對之前根據契約(convention)而來的國家秩序，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的作用便是「讓每個人仍然和以前一樣自由」，這也就是維持國家秩序所要尋求

的原則。 

盧梭不若霍布斯與洛克將法律與權利的基礎建立在自然法與自然權利上，

他拋棄使用自然法、自然權利等概念，轉向面對人類發展已成的政治社會，從中

思考人民達到自由、維護國家秩序的方法。盧梭的政治理論，以人為制度代替了

                                                 
51在«社約論»一書中，盧梭使用了兩個不同的詞來談論社會契約，一個是 convention，另一個則

是 contract/pact/compact。在這裡，筆者試圖理出一條思路。對盧梭而言，在此書中他所要面

對的是實際的政治狀況。從«論不平等»一文裡，他便道出一個觀念：人們因為相同的自然環境、

生活方式而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民族。«社約論»中，他接續這個觀念，於是他論證：「人

生而自由，但到處受著束縛」這樣的社會秩序、這樣的狀態是來自於契約（convention）。其實，

在這裡所指的就是一個民族原本的風俗習慣。於«社約論»中，可以看見盧梭使用這兩個詞十分

謹慎。當他使用 convention 時，他嘗試說明一個民族原本的社會秩序、國家政體的選擇是跟他

們的生活方式一同形成的。當他使用 contract/pact/compact 時，是想指出面對一個民族或國家

所形成的政體，以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去修正、或修補其政治制度不完善的部分，並使

其人民能夠獲得相當的自由。這些論點與看法散見於«社約論»各章節。 
52 盧梭在«社約論»一開始論及社會（國家）秩序時，談的是「人生而自由，但到處受著束縛」

的社會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然而，在其後論及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國家秩序時，考慮

的是要讓人民獲得自由的社會秩序。 
53 «社約論»頁 19。 



 27

自然法與自然權利54。在社約論第一編的問題中，盧梭提及之前的社會秩序55是

如何形成的，他不知道。但是，他能夠說明它是如何成為合法的，他認為社會秩

序是一個神聖的權利，是一切其他權利的基礎，它不是自然的，而是來自於契約

（convention），藉著契約(convention)而擁有合法性的。這樣的談論，指出了一

個重點：倘若要追求擁有自由的社會秩序，使其擁有「合法性」必須透過契約56。

也就是說，盧梭認為政治權利不需要建立在自然權利與自然法上，只需直接透過

「社會契約」便可以獲得其「合法性」與基礎。從《論不平等》到《社約論》，

可以看出盧梭試圖指出自然的自由已經不可得，自然狀態也不是最幸福的狀態。

他並不想利用自然狀態、自然法、自然權利來建立政治社會的法律與人民權利，

他所考慮的是實際上的政治秩序，不特別指出一個普遍社會的模型，而且也不相

信普遍社會的存在。因為他認為無視於現實環境，而一意孤行地追求普遍社會，

會造成更多的謀殺與屠害。於是他以相同的理由拒絕了其他哲學家所提出的自然

法則以及自然權利。在《社約論》裡，可以發現盧梭並不拒絕任何政治體制使人

民得到自由的可能57，他要追求的不是一個理想的政治體制。原因是盧梭認為一

個民族或國家的產生跟他們的生活習慣、自然環境相關58，沒有一個理想的社會

能適合每一個不同的國家。從這一點可以發現《論不平等》與《社約論》之間的

關聯，《論不平等》當中，盧梭認為自然環境與生活方式使人類群居在一起，形

                                                 
54 在 1762 年《社約論》出版，雖然盧梭為增添新的思想到第一篇草稿中，不過他卻刪去了其中

重要的第二章。這一章在一開始拒絕了自然與自然權利作為模範的訴求。H. V. S. Ogden, The 
Antithesis of Nature and Art, and Rousseau’s Rejection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Right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p652. 
55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到處受著束縛。 
56 在這裡，盧梭將形成民族的契約（convention）轉成一個合法性的基礎― 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社約論》裡，他曾說明社會秩序來自於契約（convention），他也說明倘若這樣的契

約下的社會秩序使得人想掙脫，去重新選擇自由，那麼不是原來的自由是不合法的，就是後來所

得的自由是不合法的。這指出了盧梭認為社會秩序雖然來自於契約（convention ），不過倘若它

使得人民想逃脫，它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原有的契約上，透過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建立或修正其社會秩序的合法性。 
57 不可否認地，在盧梭的想法中，最易於人民獲得自由的國家與政治體制是小國寡民與民主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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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個不同的民族。而在《社約論》裡，他指出是社會真正的基礎是一個民族如

何成為一個民族59。從《論不平等》一文承接下來的觀點，盧梭更指出的實際狀

況：不同的民族是由自然地理環境與生活方式所構成的，而在《社約論》裡，他

則認為一個國家會採取什麼樣的政體也是由相同的理由所形成的。所以在《社約

論》其後的內容，盧梭便就各種政體來討論如何使人民獲得自由。 

盧梭拒絕自然權利，把政治權利的合法性立基於社會契約之上，並就各種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來探討獲得自由的可能，這讓盧梭的自由觀增添許

多容易遭人誤解的面向。下節將繼續探討自由主義自由觀與盧梭自由觀不同的面

向。 

 

 

 

 

 

 

 

 

 

 

 

                                                                                                                                            
58 這個觀點受到孟德斯鳩的影響。 
59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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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由主義的概念 

 

本節企圖以現代自由主義的概念，來檢視自由主義自由觀與盧梭的自由觀。

之所以選擇現代自由主義的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雖然前輩學者們多

使用盧梭思想中某個概念來說明其自由主義的傾向，但本文認為時代背景相近，

問題意識接近的霍布斯與洛克的政治理論比較適當用來比較、掌握盧梭的政治思

想。第二，使用現代自由主義的概念來勘查盧梭「是不是」自由主義者，並不是

一個恰當的做法，所以本文試圖要作的是，指出盧梭思想在自由主義上的光譜位

置60，並從中說明盧梭的「政治自由」是什麼。 

                                                 
60 從中檢視他與自由主義相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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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 莫內特61 (Pierre Manent)認為現代自由主義的產生，是由於近代歐

洲人為了從基督教教會思想和精神的影響62中解脫出來而選擇的基本政治方

向。因此，按照他的解釋，自由主義的奠基者就是馬基維利（Machiavelli）、霍

布斯、與洛克。於是本節就這個方向來討論盧梭與自由主義63之間的差異。由霍

布斯64與洛克所奠基的自由主義，視法律為源自於人性基本的需要，並從而屏除

了賦予人性更高目的的可能，同時又將國家提升為保障非道德狀態的個體生存及

繁殖的唯一手段。於是根據這樣的理論，國家成了一種防範任何特殊目的在社會

中得以實現的機構，並也藉此獲得自身的合法性。筆者認為盧梭雖然沒有意識到

這樣的情況，但是他的政治哲學卻試圖避免了這樣的情形。然而，在霍布斯與洛

克的政治理論中，指向自由主義的概念，有二：一是「個人」 （individual）；另

一是「代表」(representative)。接續著本文將探討在這兩個概念下，盧梭與自由

主義者霍布斯與洛克的不同思考。 

霍布斯被視為一個嚴格的個人主義者，因為他將個人的權利，也就是免於死

亡求自保的需求，視為無限且絕對的權利，並宣稱國家的建立是為了保護和捍衛

這個權利。在他的理論中，他認為自然人的服從並非來自於自然，但「服從」卻

                                                 
61 Pierre Manen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62 整個歐洲受到基督教拯救觀念的支配，人們很難擺脫教會的控制，因為不僅受到外部統治制

度的支持，同時受到精神信念的主宰。所以人們一直想反抗這來自基督教授權的巨大權力。 
63 本節將選擇霍布斯與洛克為自由主義奠基的部分，與盧梭的思想作比較，並藉此說明盧梭的

立場。 
64 L. Strauss, “On The Spirit of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 in K.C. Brown ed., Hobbes Stud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5,p.13. Leo Strauss 論述：如果自然法必須從自我保存的願望中推演出

來，換言之，如果自我保存的願望是所有正義和道德的根源，那麼根本的道德事實就不是一種

義務，而是一種權利，所有義務便都是自我保存這一根本、不可剝奪的權利的衍生物。因此，

不存在絕對的或無條件的義務；義務只在履行它們而不會危及到自我保存的限度內，才有約束

力。只有自我保存的權利是無條件的或絕對的。嚴格來說，規定人自然義務的自然法並不是法

律。如此一來，具根本性和絕對的道德事實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所以說公民社會的職能與

界限就必須用自然權利來界定，而不是自然的義務。然而，國家的職能不在養成或宏揚某種文

明道德生活，而在保護每個人的自然權利。正是這種自然權利規定了國家權利的絕對界限。這

種政治學說將人的權利與義務明確區分開來，並將這些權利視為根本政治事實，認為國家的職

能就是在保護或捍衛這些權利，如果我們可以將這種政治理論稱為自由主義的話，那霍布斯正

是自由主義的創始人。將霍布斯當成自由主義的奠基者的學者很多，不過 Leo Strauss 這番對自

由主義的見解― 這種自然權利規定了國家權利的絕對界限，與本文立論的基礎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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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脫離戰爭狀態所需要的條件。所以，霍布斯基於這點將他的個人視為平等的，

因為這樣「服從」的同意才具有合法性。那麼，當個人將不受控制的自然權利65

轉讓給國家主權時，國家的主權即擁有無限性與絕對性66，而主權所採取的所有

行動也就會成為人民自我的行為。這樣一來，擁有國家主權的人― 人民的代表

(representative)，在霍布斯理論的推演之下，成為專制主義的絕對主權。霍布斯

雖然保留了個人的完整性67，也企圖讓個人的意志不被主權所代表(be 

represented)，不過他終究走向專制主義。因為他選擇用一個外部的政治秩序― 法

律，來施加於個人之上68。在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中，對「個人」的思考，是為了

建立「服從」的合法性，而在「代表」的考量上，並未對個人的自由多加斟酌，

因為他所建立的主權最後變成絕對的、專制的。 

    關於洛克的個人，他是這樣描述的：人生而自由平等、有理性，而且擁有「生

命」、「自由」、「財產」等的權利。洛克將財產權視為自然的權利，認為自然狀態

中的個人，因著自然的需求：採集果子，佔有果子，吃掉果子，而擁有對大自然

裡的東西佔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不需待其他的個人同意69。不過洛克認為財產是

個人通過勞動而取得的，當個人將物品與勞動聯繫起來，他便成了其合法的所有

者。這一個分析意味著兩個假設70：第一，若是本質上財產權先於社會制度而存

在，那麼就是意味著它是一種屬於獨立的個人，並是與自我保存相連接的權利；

第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根據勞動加以定義的。由此看來，在自然狀態中洛克的

個人，並沒有遇見足以建立國家的充要條件。然而，洛克後來指出一個轉折：財

                                                 
65 在自然狀態之中，每個人都擁有「能作任何有利於保衛自己的事情」，這個不受限制的權利也

就是擁有對一切的事物的權利，包含其他人的人身。 
66 只有主權者才擁有在自然狀態下那種擁有一切事物的權利。 
67 國家是由一群平等的人們同意為免於死亡恐懼的自保需求所建立的。 
68 因為霍布斯將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建立在個人與其意志之上，所以為求個人的完整性，他堅持

意志不能為主權者所代表。這樣一來，他便只能透過法律來將政治秩序加諸於個人之上。但國家

的法律卻是為主權者所頒佈的。 
69 因為洛克認為若是採集果子需要他人的同意，人早就餓死了。 
70 Pierre Manen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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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的仲裁。他認為人雖然是有理性的，但這個理性是有限制的。對於自己與他

人財產重疊的部分，無法作出理智的裁定，況且不管是兩造哪一方，作出判斷，

都無法說服他人。當洛克的自然狀態成為霍布斯所描述的戰爭狀態，尋求建立政

治制度的理由便出現了：為了脫離這種狀態，就有必要建立一種要求服從的「至

上的權力」。也就是說，洛克的政治制度和要求「至上的權力」的目的，就是要

保護自然狀態中受到混亂與威脅的財產權。但所要求的權力不能故意剝奪其成員

的自由與財產，它必須是服從於自己所頒布的法律。在這裡，洛克認為只有「代

表」（representative）與主權立法機關才能實現這種雙重條件。所以洛克所設想

的政府是一種權力分立的制度，他將政府的權力分為三個部分：立法權、行政權、

外交權。立法權與行政權都是源於自然狀態。因為在自然狀態中，人是自然法的

唯一仲裁者與執行者。立法權就是每個人會做有利於保存自己和財產的權力，而

行政權是每個人懲罰侵犯自然法的權力。所以進入政治社會之後，人們會部分放

棄自然狀態的「立法權」，來接受法律的統治；也會將自然狀態的「行政權」整

個交給社會。而外交權是一種國家處理對外關係的權力。這個權力幾乎不受法律

限制。為了方便起見，這一權力通常掌握在行政人員手中。洛克的構想認為人們

倘若想維持自由平等以及生命、財產受到保障的生活，就必須透過民選的座談會

來建立法律，也就是要組成立法機關。，洛克進而將法律的有效性建立在平等之

上，也就是說法律是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絕無例外。然後再透過選舉，選出「代

表」來行使行政權與外交權71。 

這麼看來，不管是霍布斯或是洛克的個人，都被盧梭視為是分裂的個人。因

為霍布斯與洛克所塑造出來的個人：在政治上關注個人權利，一旦任何政治權力

傷害到個人權利，便會失去其合法性，這也使得國家賦予個人的自由僅止於「免

於…的壓迫」。在社會上他們依賴他人生活，卻一心想著自身利益。這樣的個人

就像盧梭在《愛彌兒》裡描寫的人：擺盪在他的欲望與義務之間，他非但無法成

                                                 
71 實踐上，洛克主張行政權由國王行使，但要根據議會的決定。立法權應由民選的座談會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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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人72，卻也不能成為一位公民73；他必須依賴他人74，卻又一心考慮自身的

利益。盧梭正視這樣「個人」的分裂，他認為當個人是分裂的時候，人便會失去

自由。那是因為在「自尊75」的社會裡，人們持續在比較自身與同類的需求中分

裂自我，同時又只有在與他人的關係之中，才能意識到自身的存在。為彌平這一

分裂所帶來的創傷，盧梭演繹了一套不同的自然狀態觀，其中他為使其個人擁有

完整性( a whole)，於是否認其社會性76。這個目的就是希冀個人也在社會當中

保有其內在完整性，並使之獲得自由。於是，盧梭試圖將社會契約建立在人為自

己立法(self-legislation)的「自由」觀念上，來完成這個目的。也就是說，生活在

自我約束的法律下的人們，將會重現自然狀態生活中的自我完整性。在這裡，可

以看得出來：盧梭的個人與霍布斯與洛克的自由主義下的個人不一樣：他通過賦

予個人內在的完整性― 為自己立法的自由能力，來避免社會狀態對個人自我的分

裂，讓人們獲得真正的自由。  

   對盧梭而言，「代表」的概念與自由相連接：主權（sovereignty）77一旦被代

                                                                                                                                            
使，而外交權必須與行政權聯合在一起，因為都需要武力作後盾，所以外交權也應由國王來行使。 
72 這裡是指自然人，完全服從原始的欲求而活。 
73 對盧梭而言，「此處所指的公民」並不是他社會契約中所設定的「公民」，倘若對照他在《社

約論》中的描述，要服從於國家法律、盡義務的人，就是國民（subject）的話，「此處所指的公

民」所指稱的，即是這樣的人。他透過這樣的區分：一心想著自己利益的人與服從法律的國民，

來描述個人內在的分裂。進而在社會契約裡，以「公民」的意義來解決此分裂。 
74 自然人在自然狀態中，原本「需要」有限，而過渡到政治社會的過程中，他們開始為滿足這

些「需要」而發明一些工具，使得他們變得擁有較多閒暇的時間來為自己安排以前所不需要的享

受，逐漸地這些享受、想要成了需要，直到無法與自己的生命割離。因為這些新的需要，讓社會

分工漸細，人們已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獨自生存，轉而相互依賴。 
75 在自然狀態至政治社會的推演中，因著相同的生活方式、同樣的氣候環境，人們開始從基於

自然的要求而發生的臨時關係到頻繁的來往，最後變成一種親密持久的關係。關係的產生使人們

習於考慮不同對象並加以比較。每個人開始注意別人，也願意讓別人注意自己，於是公眾的重視

成為一種價值。這些因關係而產生了比較與偏好，也產生了虛榮與輕蔑。使得人原本的自愛心轉

為自尊心。 
76 盧梭並不是真的認為自然人沒有社會性，而是認為社會性在那樣的狀態中是不可能發展出來

的。 
77 《社約論》第一編第七章裡，盧梭認為一個共和國（Republic）或政治社會（body politic）

的所有成員以其主動性而言，稱為主權體（the sovereign）。又指出公民是指參與主權的成員。

又在第三編第十五章裡，提及主權(sovereignty)本質上是由普遍意志所構成。而盧梭將「普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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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民的自由就喪失了。當然，這並不是意味著盧梭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盧

梭與霍布斯、洛克不同，他認為政府是介於人民與主權體（sovereign）的中介

體，它是主權體的行政者。對他而言，只有人民才能行使立法權78，而政府只是

人民所委託、雇用的官吏，他們負責實施法律以及維持自由。不過主權體對於這

種權力有限制、修改、或收回的權力。雖然，盧梭讓政府擁有行政權，但是，他

也指出除了建立永久的政府或規定行政長官的選舉、和突發情形所必須召集的特

別會議之外，還要有不能廢除或延期的定期會議79。雖然行政權是委託政府的行

政人員所代表，不過實際上，盧梭為避免政府的敗壞，特別設立了許多會議，讓

公民確保其自由80，因為一旦被代表的本人到場參與集會，政府（代表）的權限

就完全停止。盧梭藉以堅持人民擁有立法權與持續參與集會的設計，來維持主權

與自由。然而，雖然霍布斯強烈堅持個人主義，認為個人的意志不能被代表，卻

仍然無法改變成為專制主義絕對君權的事實。盧梭與霍布斯相同，認為意志不能

被代表。但在個人意志與政治體意志統合部分，盧梭不若霍布斯。霍布斯的「主

權」、「立法權」都是交由第三者所代表，甚至尋求主權者制訂法律來代表人民的

意志。但是，盧梭所尋求的代表僅是行政方面的執行，而且還謹慎地使人民不斷

地參與政事。同時，法律在盧梭的理論中，是由人民自己選擇決定的。他藉以執

行公民權利來將個人意志的展現與政治體的意志81相統合。然而，洛克的「代表」

                                                                                                                                            
志」視為公民們依照公共利益，自由選擇下的結果。所以，主權便是主權體所展現出來的權力。

而若是主權是由普遍意志所構成，那麼因為普遍意志的不可被代表，所以主權也就不可被代表。

而且盧梭認為在一個國家之中，立法權是屬於人民的，必須經由普遍意志的同意，方能成立。這

樣一來，「主權」、「立法權」、「普遍意志」都是相關聯的，所以主權一旦被代表了，人民就無法

獲得真正的自由。 
78 在立法權方面，盧梭做了一個仔細的考量，首先，他設計立法者的存在，這個立法者必須是

公正又充滿智慧的人物，他起草法律之後，再由人民共同決定是否接受，也就是說，未經人民親

自批准的法律便是無效的。 
79 在«社約論»第三編第十八章<如何防止政府篡權>，盧梭便談到以舉行定期的大會來防止政府

篡奪主權。每次會議一定要兩個提案來表決，不能加以制止，更要分別表決。這兩個提案是「主

權體贊成維持現有政體嗎？」，以及「人民贊成將行政權交付現在的執政當局嗎？」 
80 對盧梭來說，公民樂於參與政事行使權利，才是真正的自由。 
81 以盧梭的理論，政治體就是主權體。那麼，主權體的意志就是普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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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人民選舉而來，能夠行使立法權或行政權82。雖然洛克的代表並不是使用

相同的人來代表。但是立法權一旦被代表，往往會使人民只能擁有短暫的自由。

其原因在於選舉「代表」的時候，人民才能夠使自己的意志展現出來。選完之後，

人民便又成為被宰制的對象。於是盧梭鑑於這樣的弊端，他將「主權」、「立法權」、

「普遍意志」結合，不使他們被代表，好讓人民在政治社會中擁有真正的自由。

（此部分我們將在第四章詳細描述） 

 

 

 

 

 

 

 

 

 

 

 

 

 

第四節 盧梭的政治自由 

                                                 
82 洛克將這兩種權力賦予不同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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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梭的政治理論，與霍布斯、洛克有一點很大的不同：盧梭把政治社會的形

成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歷史進程，並不是如霍布斯和洛克所設想的，是由社會契

約所建立的。對盧梭而言，政治社會是逐漸自然形成的，而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也是慢慢隨之加深的。所以他企圖想解決的是這樣不自由、不平等的狀況。他不

認為有一個理想的政治社會，而且他也拒絕了自然權利的概念。對盧梭而言，拒

絕一個人類的普遍社會與自然權利，意味著他看重人們自主選擇的能力83。一個

民族、一個國家的形成，來自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所面臨的地理環境。倘若忽

略現實狀況，而強之賦予一個普遍社會，便是拒絕人自主選擇的能力。從這裡可

以發現，盧梭政治理論的出發點與霍布斯和洛克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盧梭選擇了

不以自然法與自然權利作為政治社會合法性的基礎。那麼，自由在盧梭的政治理

論中是以什麼型態來展現的呢？ 

本論文所試圖討論的是盧梭政治上的自由觀。所以，將會將焦點擺在«論不

平等»與«社約論»上對自由的討論84。«論不平等»一文中，盧梭並未對自由多作

著墨，除了這一個自由選擇的能力。而在«社約論»中，對自由的討論，最明白

的是在第一編第八章<國家>裡頭。他區分了三種自由：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社會自由（civil freedom）；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盧梭對三種自

由作了如下說明：自然自由是指受限於個人之力的自由；社會自由是受限於普遍

意志的自由；道德自由是讓人真正成為自己主人的自由，也就是說「依從自己所

定的法則」的行為便叫做道德自由。 

                                                 
83 這個能力就是盧梭在«論不平等»一文中，自由選擇的能力，也就是人選擇離開自然狀態的理

由之一。 
84 N. J. H. Dent 和 Danniel. E. Cullen 都認為在討論盧梭的自由觀時，不應該只以«社約論»來理解

盧梭的自由觀，但是本論文想處理的盧梭自由觀僅放上政治哲學，也就是盧梭的政治自由。所以，

只以«論不平等»與«社約論»中的思考脈絡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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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不平等»一文中，盧梭所提及的「自由選擇的能力」，是指自然人有一

種不同於其他動物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得他能夠遵循或反抗自然法則。盧梭將這

種選擇服從或不服從的能力稱為自由（freedom），並認為它是意欲的力量(the 

power of willing)。對盧梭而言，人是一個擁有意志的存有（being），去作他想要

的事的能力是自由的本質（the capacity to do what he wills is the essence of 

freedom）。所以，筆者有理由去相信盧梭考慮「如何讓人們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

由」時，這種遵循自我意志去作自己想作的事的能力也被考量在內。因為不管在

«社約論»序言中所表示考慮的原則― 要力求把權利所許的和利益85所示的關聯

起來，俾正義（justice）與實利（utility）不相分離；或者是在接續下去本文會仔

細討論的道德自由86，都指出盧梭選擇了一條「遵循自我意志，才能獲得自由」

的進路。 

而在«社約論»中所討論的自由：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是指在自然狀態

中是一種權力與欲望處於平靜的狀態，在其中不需要受到他人的宰制與援助。但

隨著進入政治社會之後，自然自由就會受到壓迫，無法再保持免於受到他人的宰

制與援助的平靜狀態。然而，在盧梭的描述中，人們無法重返自然狀態，所以盧

梭也承認自然自由不復存在。於是盧梭轉而提出社會契約來為人民提供自由。在

社會契約訂立之後，有兩種自由產生了。一是社會自由（civil freedom）；另一則

是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社會自由（civil freedom），是受限於普遍意志的

自由。也就是說，遵循普遍意志的行為便是自由。每個人都必須依照普遍意志來

行動，倘若有人違反普遍意志，大家便得強迫他來遵守87。而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就是作自己的主人，依循自己所定的法則。這兩種自由的不同，在於

一個是以整體作為考量，另一個則是以個人考量的。社會契約所企圖解決的根本

                                                 
85 對盧梭而言，利益是人的意志所欲求的。 
86 道德自由是指人們遵守自己所訂立的法則的行為，也就是說，所遵守的即是自己的意志。 
87 這個強迫是為了不毀去正義，不毀滅社會契約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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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找出一種團結，能以社會的全力保護每個份子的生命財產，同時每個

份子一方面與全體相結合，一方面仍然可以只服從他自己，並依然和

前一樣自由88。 

 

當人們進入政治社會之後，權力與欲望就如鬼魅般，不斷地糾纏人們，使人們分

裂自我。盧梭發現到人民作為公民時，無法善盡責任；作為國民89時，只考慮自

己的利益。這樣的狀況使得人民根本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若是要使人民獲得

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考慮去除這樣的分裂。盧梭認為政治國家的本質，在於服從

（obedience）與自由（freedom）兩者的調和90。也就是說，面對這樣的分裂時，

必須考慮的是服從與自由要如何協調。盧梭將問題擺在「公民」（citizen）的概

念上。對盧梭而言，「公民」是參與主權的個人，這樣的個人是結合了「國民」

(subject)與「主權體」91(the sovereign)的內涵。進入盧梭的社會契約所形成的政

治社會之後，「國民」與「主權體」都和「公民」的身份密不可分。公民能行使

主權來制訂法律，並遵守之，其身份就是「國民」與「主權體」的調和。他既服

從法律而其本身又是自由的。以此可知盧梭嘗試調解的就是這樣的衝突：整體自

由與個人自由的矛盾。假設盧梭所談論的社會自由是指整體的自由，那麼受限普

遍意志的自由― 強迫的自由，便是公民們行使權利成為主權體所擁有的自由。而

道德自由則是指個人的自由，即是當他成為一個受治於國家法律時，他仍然擁有

                                                 
88 《社約論》，頁 19。 
89 在盧梭的定義中，國家中結合的份子，集合來說稱為人民（people），個別而言，參加主權，

稱為公民（citizens）；受治於國家的法律，稱為國民（subjects）。 
90 《社約論》第三編第三章。 
91 盧梭企圖透過社會契約來尋求的一種團結，這種團結是指能以社會的全力來保護每個份子的

生命財產，同時每個份子一方面與全體(all)相結合；一方面仍然可以只服從他自己並依然和從前

一樣自由。這團結的行動產生了一個道德和共同的團體，所構成團體的成員在集合時有發言權。

藉著這個行為來表達它的統一性、共同自我、生命與意志。這個所有人結合的公共人格，主動的

時候，稱為主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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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因為法律是經由他自己制訂的。這也就是為何盧梭強力地拒絕立法權被代

表的可能性，因為立法權一旦被代表，人民在政治社會中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

由（關於社會自由與道德自由的說明與推論，在第四章裡會做更為仔細的推論與

說明。）。 

盧梭的「政治自由」觀從實際政治狀態下的個人92出發思考，他為了令人們

還擁有自然自由中個人內在的完整性：既是服從又獲得自由。於是，將著眼點放

置在這裡：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自由應當使其保有這種個人的統一性、一致性、以

及自足性。於是盧梭試圖將個人與主權體統一起來，讓政治社會中的成員不再區

分他自身的存在和公共的存在。 

盧梭沒有尋求與霍布斯或洛克以自然法與自然權利的進路來考慮他政治哲

學中的自由觀，除了意識到自然法則與自然權利會帶來普遍社會的推論，進而產

生迫害與爭鬥之外，也是因為他面對實際的社會來考量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

的可能。不過，就是因著盧梭考量的是現實社會，以及協調服從與自由的問題，

讓他提出了強迫自由的說法，使得追求自由成為一項團體的事業。這點產生了許

多誤解。而實際運作上，盧梭如何讓人獲得自由？而普遍意志又是如何能夠結合

個別意志，使得人們認為自己既是服從普遍意志又是服從了自己的意志，因而獲

得自由？這些問題的答案指出了盧梭遭人歸於極權主義的線索。接下來的第四章

裡，我們將會探討盧梭被歸為極權主義的理由，以及說明實際運作上，普遍意志

如何讓人獲得自由。 

 

 

 

 

 

                                                 
92 這裡所指的個人就是內在分裂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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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約論》中的政治自由與極權主義 

 

前言 

 

本章擬就「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的方向來談盧梭的政治自由

在政治環境之中的實際運作。首先，透過討論《社約論》中兩種政治自由的設計

指出《社約論》中政治自由的基調；其次，透過「普遍意志」、「法律」如何達成

政治自由，說明盧梭區分兩種政治自由的意義。再者，說明塔爾蒙93將盧梭視為

極權思想民主主義者的論證，以呈現盧梭如何被視為極權主義者，並討論所持的

論點的錯誤所在。最後指出盧梭的政治自由「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自由」，

以及其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第一節根據盧梭寫作的脈絡與順序，說明《社約論》

中各個觀念的形成與其和政治自由的關聯，再指出《社約論》中兩種自由的內涵。

第二節則試圖從「普遍意志」與「法律」這兩個概念著手，以檢視盧梭對「社會

自由」與「道德自由」的區分與其意義。「社會自由」與「道德自由」的區分，

透露出盧梭兼顧國家秩序與個人完整性的維護。這樣的維護也造就了其他學者將

盧梭視為極權主義者的誤解。接續第三節，把塔爾蒙的論證分點說明清楚，並就

他的論據說明盧梭並非極權主義者。最後，在第四節中，將透過對前三節的整理，

指出盧梭對政治自由考量的細緻之處，作為他自由觀獨特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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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社約論》中政治自由的基調 

 

盧梭在《社約論》第一編第六章裡，談到每一個人的力量（force）與自由

（freedom）都是他自我保存的原始工具，他要如何將它們提供出來又不會傷害

到自己，也不會忽略對自己的關心。盧梭將這個難題以「社會契約」來解決，他

說： 

 

找出一種團結（association），能以社會的全力來保護每個份子的生

命財產，同時每個份子一方面與全體(all)相結合；一方面仍然可以

只服從他自己並依然和從前一樣自由
94。 

 

進入第一編第六章開始討論社會契約的問題與其目的後，接續著各章主題是主權

體（the sovereign）、國家(the civil state)、真實的財產權(real property)、主權

(sovereignty)以及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等章節，再談論主權體的權限（the limit of 

sovereign power）。然後才論及法律（law）、立法者（the lawgiver）、人民（the 

people）、與各類立法系統（the various system of legislation）等。這樣的寫作順

序，指出了兩件事：一是社會契約訂立之後，各個觀念（idea）是如何形成的。

另一則是顯露出了一個暗示，就是盧梭在第一編第八章中提到人在社會契約上，

所獲得的是社會自由（civil freedom）與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各指什麼樣內

涵的自由。首先，先談論社會契約中的各個觀念的形成，再處理盧梭在社會契約

中所指的兩種自由的內涵。 

盧梭認為社會契約所找出的團結（association）包含了公共（the public）與

                                                                                                                                            
93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1. 
94 《社約論》，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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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private individuals）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設計下，每個份子能一方面與

全體結合；一方面仍然可以只服從他自己，並使自己和以前一樣自由。所以盧梭

說在被動的時候，這樣的團體（collective body）稱為國家（state）；主動的時候，

稱為主權體（the sovereign）。也就是說，所形成的團體是國家或主權體95。關於

主權體，在《社約論》中，盧梭作過一個極為重要的說明96。他認為在討論構成

主權體的私人（the private person）時，必須區分公民的權利與主權體的權利（right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sovereign）97；也得區分公民作為國民（subjects）必須盡的

義務，與作為人（men）所享受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對盧梭而言，公民的

權利與主權體的權利這樣的區分，當然不是詞窮的緣故。這樣的區分存在著一個

考量：公共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因為主權體就是由公民們行使權利― 票選

（suffrage）時所形成的團體（a collective being）。於是。主權體與公民，若以靜

止的狀態來看的話，就是國家與人民(people)。但是要進一步了解公民的意義，

必須先弄清楚盧梭對於公民的區分。盧梭對公民的區分，來自於他對個人內在完

整性的考量。他曾指出一個內在分裂的人：必須依賴他人，又一心想著自己利益

的人。這樣的人確實存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中，盧梭考慮實際狀況，於是在《社

約論》裡企圖彌補這樣的分裂。他認為這樣的分裂存在國民98與人的身份當中，

作為國民時，臣服於國家法律99，對國家（主權體）有服務的義務，可是他有著

自己個別的意志，可能與普遍意志100相反或相異。至於作為人（men），也就是

自然人的時候，擁有自然權利101（natural right），所以使他經常考慮的是自己的

                                                 
95 接下來為了文章寫作的脈絡，將它視為主權體來思考。因為主權體有主動性，意味著是由所

有到會的有發言權的份子所組成的團體。 
96 《社約論》裡，<主權體的權限>一章。這個說明為本文的論點－盧梭所考慮的「團結」是一

個公共與個人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提供很重要的證據。 
97 在這裡，本文依循盧梭的寫作脈絡，不說明主權體與公民的權利究竟是什麼，而是在描述這

樣的區分當中，來顯示個人與整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98 盧梭在這裡把一般對「公民」的定義－服從法律，並受到保障的人視作他定義下的「國民」，

然後再企圖以自己對「公民」的定義來彌補個人的內在分裂－服從與自由、利益與義務。 
99 對盧梭而言，法律是由一個外來者（非訂立契約的人）起草的，再讓公民決定接受與否。 
100 普遍意志是指公民們依著公共利益，行使權利時所形成的共同意志。 
101 指的是在自然狀態中，所擁有的自然權利，對任何事物擁有無限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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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102。這兩種身份是來自於盧梭對當時政治環境的觀察，他認為實際活在政治

社會中的人，既無法像自然狀態下的人一般，擁有無限的自然權利103，過著僅考

慮自身利益的生活；又無法真正作一個服從於國家法律的國民104。面對這樣的分

裂，盧梭認為唯有透過「公民」（citizen）的身份，才能改變。對盧梭而言，政

治社會的本質在於服從與自由的調和（the concurrence of obedience and 

freedom）。於是，關於他對社會契約的設定是這樣的： 

 

我們每一個人將自己與所有的權力（his full power）交給公共，並

受普遍意志的指導（direction）。並且在團體（in a body）中，我

們每一個成員都是整體不可分的部分105
。 

 

也就是說，把自己交與公共所形成的團體還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整個團體中不可分的部分。這樣一來，社會契約成為「團體與其份子」之間的契

約：團體是指主權體，其份子是指公民。然而，當人們進入政治社會，以自然自

由交換社約的自由，成為國家的一份子之後，作為「人」對物的意欲（willing）

並未消失，它變成了國民在政治社會中企盼追求的個人利益。那麼，倘若國民必

須服從法律，卻又與他個人利益相異或相反時，他又如何能夠得到自由？盧梭的

答案是「公民」。公民是能行使權利，參與主權(sovereignty)的份子，而法律是由

普遍意志是所決定的106。那麼，國民就可以透過「公民」的意義，來解決服從與

自由、利益與義務的矛盾，而既服從法律又能獲得自由。清楚地面對盧梭對社會

契約的基本設定之後，接續著是跟著他寫作的順序，一一釐清社約中各個重要的

                                                 
102 在《愛彌兒》中，盧梭認為這樣的人既無法成為社會的一份子又無法獲得以前的自由。 
103 無限的自然權利是指對任何事物都能夠隨意所欲的權利，不過仍然限於個人能力範圍以內。 
104 因為在一般的政治社會底下，必須服從於法律的國民，時常會面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法

律）相悖的情形。因此，會導致他們有服從與自由、利益與義務之間的矛盾。 
105 《社約論》，頁 20-21。 
106 必須澄清的是，雖然法律所規定的公共利益仍然可能與國民的個別意志相異，不過因為社會

契約的基本設定－接受普遍意志的指導，又接受社會契約原本就是全體一致同意的，所以國民的

個別意志就不是屈從於普遍意志之下。關於個別意志不是屈從普遍意志之下的詳細說明在接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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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盧梭在談完社會契約的問題、目的與內容之後，進入的第一章節是主權體

（the sovereign）。這裡可以發現訂立社會契約之後，首先產生的是政治社會或主

權體。盧梭指出這樣的社會結合是包含著公共與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契約中的

每個份子便具有雙重的身份：公民（個人）與主權體（團體）。聯合成團體之後，

若是損及其份子就會侵害到整個團體；而損及團體，其中份子就更不可能不受到

損害。於是，利益與義務便會使得立約的雙方必須互助，才能結合所有的利益（公

共利益）。也就是說，盧梭透過建立主權體與其份子之間的雙重關係，來達到利

益與義務之間分裂的修補。而利益與義務分裂的修補討論上，在接續的<國家>

（the civil state）一章中，盧梭作了更進一步地說明：人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

行為轉而遵循正義（justice），以取得道德性（morality）。義務（duty）觀念取代

衝動(impulsion)，權利(right)107代替了情慾(appetite)。也就是說，訂立契約之後，

團體與份子之間的相互行為必須遵循正義，也就是說利益與義務之間必須取得平

衡的關係：獲得利益也必須履行義務；履行義務利益也得相同受到保障108。這樣

一來，社會契約使義務與權利（受保障的利益）關聯了行為，並使行為遵循了正

義，而取得了道德性109。在此章中，盧梭開始進入對社會契約所獲得的自由作出

說明。他認為人們在社約上所失去的是，自然自由以及一個無限的權利。所獲得

的是社會自由（civil freedom）和財產權（property）。社會自由是受限於普遍意

志的自由。此外，因著前面的自由，也就是社會自由，增添了能讓人民能夠信賴

國家的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這個自由能使人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不受

情慾與衝動的影響，並使人依循自己所訂定的法律。隨著盧梭前面的說明，來推

敲社會自由與道德自由的內涵。首先，盧梭將社會契約設計成：「我們每一個人

                                                                                                                                            
文章裡，一一呈現出來。 
107 在《社約論》一書中，盧梭將權利（right）與利益相關，指的是保有物的所有權。 
108 盧梭認為獲得利益與履行義務的必然相連，便是正義的表現。 
109 在這裡，盧梭將道德性視為人為自己立法，並遵循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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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與所有的權力（his full power）交給公共，並受普遍意志的指導

（direction）。並且在團體（in a body）中，我們每一個成員都是整體不可分的部

分。」，而從「讓我們每一個人交由公共，成為整體不可分的部分，並受普遍意

志的指導」這裡可以發現，社會契約所取得的社會自由，是就作為所有部分不可

分的整體（國家/主權體）而言的自由。更進一步觀察盧梭的寫作順序，在下一

章<財產權>（real property）的部分，盧梭認為在社會成立之時，每一個成員將

他自己交付給社會，使他自己（himself）、他所有的力量、他擁有的東西全交給

了社會，成為社會的一部份。藉著這個行為，國家（the state）是他們所有物的

主人。在這個行為裡，國家不是搶奪個人的所有物，而是接受(accepting)了這些

所有物（possession），然後轉而保障他們合法擁有使用土地的權利110。也就是盧

梭將「使用」變成一種真正的權利，一種財產權。然而，這些土地使用者被視為

公共產業(the public good)的受託管理人，他們的權利被國家所有的成員所尊重，

並受國家的力量所保護，免為外國所侵略。這意味著國家成立後，原本相互連接

的個人土地變成了公共土地，國家主權111從對人民（people）而伸至對人民的土

地，成了對人又對物的主權。也就是說，當人們每一個人將自己將與公共（社會）

時，作為這個不可分割部分的整體時，擁有的自由是受限於普遍意志的自由；所

獲得的權利是被國家主權所保障的財產權。不過，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關於整體

的社會自由，實際上是與它所組成的部分分不開的。所以，接下來更會發現在區

分整體與個人的自由這點上，兩者是無法絕對二分的。 

「道德自由」是指個人為免除衝動與情慾的控制112，為成為自己的主人，而

依從自己所訂立的法律的主動性。當然，訂立法律的考慮，在一個國家裡，並不

是由考量個人而來。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依從自己所訂立的法律」的出發點，

                                                 
110 盧梭的意思是土地的擁有者是國家，而人民指擁有其合法「使用」的權利。 
111 社會契約給予主權體以支配它的成員的絕對權力，這樣的權力稱為主權，是受普遍意志所指

導。 
112 盧梭認為社會契約與法律會使權利（取代了情慾）與義務（取代了衝動）相關聯，並使正義

運用在這個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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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讓人除去原本的情慾與衝動，以及遵循自己的意志。然而，在一個團體之

中，更要考量的是，使權利與義務相關聯，並使正義運用於這個目的上。所以，

這樣的出發點除了去除個人的情慾與衝動，以及遵循自己意志的思考外，還考量

了個人與公共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權利與義務的取代，以及正義的行使。不

可否認的，這兩種自由並非能夠明白的分為整體的社會自由與個人的道德自由。

而且在第二編第六章<法律>裡，也會發現盧梭將法律的目的視為公共的

（general）113。那麼，盧梭區分這兩種自由的意義何在？ 

 

 

 

 

 

 

 

 

 

 

 

 

 

 

 

  

 

                                                 
113 這裡將 general 翻譯為公共的，是因為斟酌於盧梭對法律目的的考慮，它考慮的是全體人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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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普遍意志、法律、與政治自由 

     

    在這節中，本文將就「普遍意志」與「法律」這兩個概念下手，以檢視盧梭

對「社會自由」與「道德自由」的區分。 

「普遍意志」籠統來說，是指公民們依著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行

使權利― 票選（suffrage）出來的結果。但在實際狀況之中，公民進行票選的時

候，並不一定會依著公共利益來投票。可是，盧梭卻不同意「普遍意志」會產生

錯誤或「普遍意志」能夠被破壞或毀滅。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樣的堅持又代表

著什麼樣的意義？在「普遍意志不會出錯」這點上，他是這樣思考的：普遍意志

是公正的114，為公共利益的，但是不能因此說人民的決議（deliberation）是同樣

公正的。因為人們的意志（want）始終是求他們自己的好處，卻又時常不能看出

什麼是好處，所以，對盧梭來說，普遍意志與全體意志（the will of all）是不同

的。全體意志顧及的私人利益，不過是個別意志的總和。然而，普遍意志是考慮

了公共利益的個別意志相互抵銷了正反兩面的意志之後，其餘下的意志。那麼，

盧梭要如何使普遍意志始終保持澄明（enlightened），人民不致自欺呢？他設定

國家之內不該有偏私的政黨組織，每個公民應該指依自己的思想去自由選擇。倘

若，在國家裡，已經有了黨派組織，則這些組織必須越多越好，但要注意它們之

間不可有不對等的狀況產生。而在「普遍意志不會被破壞或毀滅」這點上，盧梭

認為「普遍意志」始終是固定不變的、純粹的。怎麼說呢？盧梭認為每個人從公

共利益中將自己的利益分離出來時，能夠很清楚看見兩者的利益是不能完全分離

                                                                                                                                            
抽象的行為，而不是個別的人或行為。 
114 本文以為，盧梭在論及「普遍意志」一詞時，包含以下幾項重要意義：(1)所謂「普遍意志」

即是公民們依據公共利益自由選擇的結果。(2)雖然每一個公民對「公共利益」的看法並不盡相

同，但是不影響「普遍意志」的產生。（3）盧梭強調普遍意志的公正或不可毀滅，是因為當每個

人交自己交與公共，成為團體中不可分的部分時，便相信他們會因著公共利益來選擇，所以因著

公共利益所選擇出來的結果，就會是普遍意志。由以上幾點，筆者認為「普遍意志」是一個形式

原則。也就是說，實際上它的內容是空的，它只要求公民們依照公共利益來自由選擇，並遵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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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他會因為公共損失而損失的，比起自己所追求的利益來得少，而選擇依

著自己的利益。不過普遍意志仍然存在，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每個人都知道必

須依著公共利益來投票，所以普遍意志並沒有被毀去，而是被規避（evades）115

了。從「普遍意志不會出錯」到「普遍意志不會被毀滅與破壞」，可以發現到盧

梭並不是將「普遍意志」當成國家至高無上準則，來強迫人民去遵守。他依然在

其中考慮著體現個人選擇的自由，拒絕國家之中有偏私的政黨組織，並要求每個

公民只依照自己的思想去投票，更是相信人民會在心中存著公共利益，只不過在

回答時，會被個別利益所影響。在這些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發現「普遍意志」與

「個人選擇自由」之間並沒有強迫性。那麼，倘若個人的選擇自由不受阻礙，「普

遍意志」不就無法被展現出來？關於這點，盧梭使用了「主權體」與「主權」的

概念，來說明個人的自由選擇不受阻礙，而又能夠呈現出「普遍意志」的結果來。 

在《社約論》各節中，可以發現當盧梭涉及到「普遍意志」時，總離不開「主

權」與「主權體」。不過，本文在這裡不是企圖說明此三者各自的內容是什麼，

而是要說明為什麼盧梭在《社約論》中，總是如此糾纏繚繞地呈現此三者間的關

聯。盧梭將訂立契約的成員連結成一個團體，所構成團體的成員在集合時有發言

權。藉著發言權來表達它的統一性、共同性、生命與意志。這個所有人結合的公

共人格，若由它的份子以予稱號的話，從其主動方面，稱之為「主權體」

(sovereign)。也就是說，當公民們行使權利，表達其意志時所形成的團體（a 

collective being），便是主權體。而主權體所展現的權力，即是主權。在「主權」

方面，盧梭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讓與的，因為它既是普遍意志所構成的，

又是普遍意志的運用（exercise），而普遍意志不能被分割、不可讓與的，所以主

權不能被分割、不可被讓與。又主權體與公民都必須受到普遍意志的指導。所以，

這隱含著一點：當國家/主權體是由每個人全體同意所形成的，那麼生活在這團

                                                                                                                                            
同選擇出來的結果。 
115 盧梭認為選擇自己利益的投票人所犯的過失，在於改變了問題的狀態，使所答與所問有異。

他的票不回答「這是有利於國家」，而說「這是有利於某人某政黨，故某某議案該通過」。於是，

盧梭強調會議中維持國家秩序的規則是在於使問題和答案都以普遍意志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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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的個體，若是要糾集社會的全力（the full power）－主權，來保障自己的生

命與財產，又想與以前一樣自由的話，則必須將自己視為整體不可分的部分，以

公共利益為祈，遵守普遍意志，才能維護整體中的社會自由。由此可知，盧梭總

是將「普遍意志」、「主權體」、「主權」三者糾纏繚繞地呈現，是為了解決「服從

與自由」、「利益與義務」之間的分裂。當然，不可忽略，盧梭在<主權體>一章

的末後，提到： 

 

為了不使社約成了一個空泛的準則（empty formula），它隱含著這樣的

保證來加強基礎：無論是誰拒絕普遍意志，全體（the entire body）

便得迫其遵守之。這意味著他應該被迫自由116（he shall be force to 

be free），因為這樣才能使公民與國家相連，保障他免去所有依賴；因

為這樣可以使政治機構運作；使社會約束合法。否則社會的約束將流於

荒謬、專制，而易於成為最不堪的腐敗。117 

 

其中，被迫自由的部分，一直以來都成了盧梭被視為極權主義的理由之一。但是，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普遍意志」真的是凌駕於個人意志之上，阻礙個人自由

的準則嗎？本文認為不然，其理由在於盧梭將「普遍意志」設計成公民們依著公

共利益，個人意志自由選擇的結果。至於遵守「普遍意志」的行為是人們在訂立

契約之前，便已經全體同意的。於是，成為這樣國家的成員，為達成原來立約的

目的、為使權利與義務能夠相連，並使正義運行其中，才有被迫自由一說。然而，

                                                 
116 「被迫自由」雖然在研究盧梭哲學的相關著作中，是時常為人所討論的主題，但是，它並不

以專有名詞的方式呈現，而是這樣的一種想法：首先，社會契約若要能如實的執行，必須建立在

訂約雙方都公平的遵守（服從）契約規則。如果社會契約的立約者不擇手段的保護自身利益，而

造成立約雙方權利與義務的不公平，那麼社會契約也會因為公平性的喪失而瓦解。其次，社會契

約的公平性又是源自於普遍意志，因為普遍意志是追求公共利益。因此，訂約雙方都公平的遵守

契約規則，即是指訂約雙方都公平的遵守「普遍意志」。「被迫自由」是指訂約雙方都應基於維護

契約的前提下，遵守普遍意志。基於此，此處所謂「被迫的」自由，與其說是一種帶有懲罰性的

強制力量，毋寧說是一種訂約雙方促使契約可行的軟性要求。 
117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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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抹煞盧梭將個體與整體相連而為達成自由的努力。 

    在盧梭的觀念裡，一直認為擁有「法律」的國家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因

為他認為只有憑藉法律管治，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前提。對他而言，法律的目的

永遠都是公共的（general），其意味著法律所考慮的是團體中所有的國民（the 

subjects in a body）；考慮的是他們抽象的行為118，而不是個別的人或行為。也就

是說，盧梭所謂的法律(law)是全體人民（the whole people）為全體人民頒發的法

令（statutes），它僅考慮其自身，是一種如同意志展現（will）的法令。說得清楚

一點，法律就是普遍意志的宣示（declaration），是人民自行制訂的。不過在這裡，

盧梭很小心於法律的制訂。因為若是透過普遍意志去考量每一條法令時，會有要

查明事物實情、或明察事物應有對象等瑣事，又必須採取正當途徑來檢視，不為

私人利益所引誘。也必須考量時間和空間，將目前顯明的利益與隱微的危險相較

等細節需要考量。於是，因著法律制訂的困難，與普遍意志中公民們的意志與理

性的囿限，使得盧梭將起草法律的工作交給一個外來的人，一個非契約成員的

人。待法律起草完畢，再由普遍意志來作選擇接受與否。所以，立法權仍在人民

手中。因為根據社會契約，只有普遍意志才能約束個別意志（particular will），

所以起草的法律唯有透過人民自由投票決定，否則無法成立。 

    對盧梭而言，將法律考量為全體人民對全體人民的法令，為的是符合社會契

約：只有普遍意志才能約束個別意志。然而，在談道德自由時，他認為人依循自

己所訂立的法律，就是能夠遵循自己的意志，不受衝動與情慾的影響，作自己的

主人。由此可知，法律的內容雖然考量全體人民的抽象行為― 合乎普遍意志，但

出發點仍舊是要使每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相關聯，使正義運用在這個目的上。於

是，當國民遵循法律的時候，他便擁有道德自由。然而，在盧梭對法律制訂的內

容及考量上，能發現他企圖把法律與社會契約的基礎相連接，使立法成為普遍意

                                                 
118 抽象的行為是指其規定關乎普遍意志的宣示（declaration）。所以一旦普遍意志被顯示出來，

全體人民便必須遵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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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行為；使法律公正119；使國民服從法律又同時獲得自由120。在這裡，可以發

現盧梭的「道德自由」也是藉著「服從與自由」的調和，將個人與整體相連來思

索人民在政治社會中達到自由的可能。透過這樣兩種自由的區分，盧梭讓我們看

見政治社會的本質，在於服從與自由的調和。他巧妙地藉由「公民」的意義，與

「普遍意志」的運用，來凸顯整體（國家/主權體）與個人（國民/公民）是無法

偏重一隅的121。仔細觀察盧梭社會契約上的兩種自由與其運作之後，接下來進入

將盧梭被歸為極權主義的探討。 

 

 

 

 

 

 

 

 

 

 

 

 

 

 

 

 

                                                 
119 法律是由普遍意志所決定的。 
120 法律是我們意志的展現。 
121 無論是社會自由或道德自由、整體與個人，從服從與自由兼顧的出發考量上，倘若偏重一隅，

所造成的不是國家的運作失當，就是個人內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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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盧梭如何被視為極權主義者 

 

將盧梭的思想視為極權主義的暗示的學者有，伯特蘭• 羅素(Bertrand 

Russell)122、柯班(Alfred Cobban)123、A. J. P. Taylor124、Sir Ernst Barker125、塔爾蒙

126(J. L. Talmon)等人，其中以塔爾蒙最為重要，因為他總結了前面學者的觀點。

本節將循著塔爾蒙將盧梭視為極權思想民主主義者的論證，來呈現盧梭如何被視

為極權主義者，並討論所持論點的錯誤所在。 

塔爾蒙認為盧梭思想的出發點，來自於盧梭在社會之中感受到與自我分裂的

痛苦：既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也不能成為完全的公民。塔爾蒙認為若是不能

回到自然狀態去，這種痛苦獲得拯救的途徑只有兩個：一是，讓原始衝動

(impulsion)發展到自暴自棄的狀態(self-abandonment)。另一是，使得自己的人性

完全改變(denature)。他說盧梭的答案是後者：為使人在政治社會之中獲得自由，

盧梭便安排用社會意識(social consciousness)去替代個人的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ness)127，也就是創造出一種沒有異議，完全服膺於社會，且欲望

純潔無瑕的群體(le corps social) 。在這裡，塔爾蒙認為盧梭所設想的政體勢必強

行採取情感與行為嚴格且普遍的形式(a fixed rigid and universal pattern of feeling 

and behaviour )。所以，在塔爾蒙的論證底下，盧梭的公民被理解成「普遍意志

作為自己的意志，並把這種結果看作是自由的公民128」。他加強論證普遍意志與

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認為盧梭既要堅持秩序，又要捍衛他個人自由的理論。一

方面要求個人(the individual)不能從屬於自己意志之外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又

渴望遵守一定的客觀準則。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盧梭將外部準則視為更高的追

                                                 
122 羅素著，馬元德譯，《西方哲學史》，北京：商務書局，頁 242-243。 
123 Chapman, John William. Rousseau-Totalitarian or Liberal, p.74. 
124 Ibid., p.74. 
125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Essays by Locke, Hume, and Rousseau.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r Ernest Barker, 1960.p.li. 
 
127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0, p39. 
128 Ibid.,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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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者一種更是屬於自己的規則，也就是盧梭所說的人類內在的聲音129。於是

塔爾蒙將盧梭的「普遍意志」視為既是強制地使人們遵守的外部準則，事實上又

是按照自己真實意志去作的規則。也就是說，普遍意志在人類外部，同時又在人

的內心之中130。這樣一來，遵從普遍意志就是自由的，而且更為自由。因為，這

樣的自由是超越自然原始本能的精神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spirit over natural, 

elemental instinct)。塔爾蒙認為國家要對人民進行將普遍意志作為自己意志的教

育：必須根絕人的自我意志、改變人類的自然天性，好讓每一個完整且獨立的個

體，不得不把自己轉變成群體的一分子。於是群體的特徵和生存原則便成為個人

特徵和生存的原則，至此個人從群體之中完全消失131。所以這種國家的目標，是

訓練人們去「俯首聽命於公眾的幸福」(bear with docility the yoke of public 

happiness)的統治，並塑造出一個新型態的人，或者說是一個純粹政治上的創造

體。塔爾蒙為了將盧梭的普遍意志說得更清楚，他指出盧梭哲學的兩個分歧：盧

梭追求一個理性的政治參與，又希冀人民懷有愛國主義的熱忱。所以，他認為普

遍意志是一個客觀化了(externalize)的意志132。又加上之前塔爾蒙論證普遍意志代

表了自然調和的某種秩序133，那麼為使這一法則與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

以及人民自我表達(popular self-expression)的原則相結合，他認為盧梭提出了一種

極權思想的民主主義：為了實現普遍意志，人民必須要把它作為自己的意志。倘

若人民不把普遍意志視為自己的意志，也必須使他們把它視為自己的意志。在極

權主義與民主主義這樣相互違背的概念底下，盧梭又如何將兩者結合？塔爾蒙推

論：對盧梭而言，第一，普遍意志並不是由一部分人所代表的，而是只有在全體

人民一致行動的時候，普遍意志才會顯示出來。第二，普遍意志不是種族、政黨、

                                                 
129 Ibid., p.40. 
130 Ibid., p.41. 
131 Ibid., p.42. 
132 客觀化的意志是指一個外在地絕對真實客觀的準則。 
133 Ibid., p.41.塔爾蒙認為「普遍意志」在盧梭心裡是結合自然秩序的（natural order），而這個秩

序的目的就是國家。於是，若是將自己視為國家中一個客觀的存在，在心靈之中必定會發現到普

遍意志的存在。但是發現之後，並不一定會去遵守，這時候就得靠教育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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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益團體的意志表達134。所以將這兩點建立在公民的共同體(a common 

substance)135― 群體（the social cooperation）的假設基礎上，那麼無論是誰都能

夠拋棄部分的利益，而對群體忠誠。相同的，人以作為一個理性的存在(as rational 

being)，也會拋棄其個別的情欲與利益，放棄他們那種會模糊自己評價標準的想

像，最後作出與普遍意志同樣的結論。 

由上可知，塔爾蒙將盧梭視為極權思想民主主義者的論點有五：第一，他提

出自我分裂，不自由的個人困境，並認為盧梭解決這個困境的方法是，訴諸改變

人性136。第二，他認為自己不將盧梭描述的個人視為一個獨立、封閉的人137。第

三，他認為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所設立的政治社會，是一個為創造出一種沒有異

議，完全服膺於社會，且欲望純潔無瑕的群體138。所以盧梭的政體勢必強行採取

情感與行為嚴格且普遍的形式139。第四，他將盧梭的「普遍意志」劃約成社會意

識的展現，並企圖透過意識形態的掌控來使得人民在社會之中獲得自由，並保持

自我的完整性140。第五，他認為盧梭的「個人」經由將普遍意志作為自己意志的

教育，而被消解在群體之中，成為群體中的一份子141。  

在塔爾蒙的觀察中，可以發現他明白盧梭考量了政治社會中個人內在分裂的

情形，也知道盧梭企圖使用「普遍意志」令人獲得自由。但塔爾蒙的錯誤在於沒

有發現盧梭對實際政治狀態與人性的考慮，從而使他對「普遍意志」的設計產生

誤會。 

《社約論》的序言裡，盧梭一開頭就明言，為達國家秩序(civil order)所考量

的是訂立「合法確定」的政治原則：讓權利(right)與利益(interest)不離，這樣一

來，正義（justice）與利益（utility）便可以合而為一。在這裡頭，盧梭所考慮的

                                                 
134 Ibid., p.43. 
135 在這樣的一個共同體上要求一個非常嚴格的「自願作」的道德(a very severe, self-imposed 
morality)。 
136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0, p39. 
137 Ibid., p.39. 
138 Ibid., p.39. 
139 Ibid., p.39. 
140 Ibid.,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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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性與法律，並且他所思索的是國家秩序的合法性（legitimate）。而且也指出

社會契約的訂立是為了找出一種團結：能以社會的全力來保護每個分子的生命財

產，一方面使每個分子與全體相結合，另一方面仍然可以只服從他自己，並使自

己像從前一樣自由。以下本文將根據盧梭對社會契約的考慮來指出塔爾蒙的錯

誤。 

     塔爾蒙的五個論點各有其困難：第一，他提出自我分裂是造成不自由的個

人困境，並認為盧梭解決這個困境的方法是「改變人性」。本文在第三章中便論

證過，盧梭嘗試脫離自我分裂、不自由的困境之道，不在於改變人性，而是在於

建立符合人性與法律的政治原則。因為盧梭觀察的是實際的政治環境，他認為自

我分裂的解決在於「服從與自由」的調和，而且盧梭為使這個調和符合人性，便

讓人民服從於自己依照公共利益，自由選擇出來的普遍意志，於是人民便能夠既

服從普遍意志又服從於自己的意志。然而盧梭為使這樣的服從更符合人性，便以

社會契約與法律保證正義在其中運行，使每個人都要遵守普遍意志。因此對盧梭

而言，唯有正視人性，才能在政治社會中解決個人內在分裂的困境。第二，塔爾

蒙認為盧梭的個人並非是獨立、封閉的人，而是將自己視為群體中不可分的一部

份，並「被訓練於」聽命遵循著公眾的幸福。筆者認為塔爾蒙所設想的個人沒有

其主動性，對盧梭而言，「普遍意志」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外部或內在的標準，更

不可能因此教育公民去順從它。因為「普遍意志」在盧梭的設定下，是公民們依

照公共利益，自由投票的結果。又因著社會契約的基礎：唯有「普遍意志」能約

束個別意志，以及訂立契約是人民全體一致的同意。所以遵循「普遍意志」是自

由的表現。也就是說，盧梭的個人是擁有個別意志的142，但他們會依照公共利益

自由投票，形成普遍意志，並以普遍意志作為服從的標準。這樣的個人是開放的

並具有主動性。第三，盧梭並不想創造出一種沒有異議，完全服膺於社會，且欲

望純潔無瑕的群體，否則普遍意志就不會是一個多數決（majority）的結果。而

                                                                                                                                            
141 Ibid., p.42. 
142 雖然個別意志會有個別的利益，可能不同或相異於公共利益，但因為之前全體對社約一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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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盧梭刻意將區分普遍意志與全體意志，就是因為他並不將意志的總和當成服從

的標準，他認為普遍意志之所以成為遵循的準則，是由於它連接公共利益，並由

每一個公民依著公共利益選擇出來的結果。而且盧梭在政體上的選擇，並沒有強

制地採取情感與行為嚴格且普遍的形式。因為盧梭不認為有一普遍社會適於所有

人類，他以為各個不同政治社會的形成，是由於生活環境與生存方式的差異造成 

人們選擇了不同的政體。因此盧梭只提供符合人性與法律的政治原則，使人民在

不同的政體中，依舊保持自由。第四，盧梭並沒有將普遍意志劃約成社會意識的

展現，而且透過意識形態的掌控使得人民在社會之中獲得自由；來保持自我的完

整性。因為社會意識在任何一個政治社會裡都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存在著，也

影響著其人民的生活。盧梭不曾忽略過這樣的事實，甚至他在談論什麼樣的民族

適合立法時，也曾表示有著根深蒂固風俗習慣的民族不適宜立法。因為這樣的民

族無法破壞他們的舊制度，也無法使他們接受新的事物。這麼一來，他們便很難

透過立法而獲得自由。於是乎盧梭不可能想將普遍意志化約成社會意識，並透過

意識型態的催眠，使人民保有自我完整性，又獲得自由。第五，塔爾蒙指出「盧

梭企圖讓個人經由將普遍意志作為自己意志的教育，而被消解在群體之中，成為

群體中的一份子。」這點上，也是他對「普遍意志」的誤解。盧梭在給予公民自

由選擇的時候，承認普遍意志與個人意志是可能相反或相異的。這樣的承認意味

著盧梭並沒有試圖抹煞個別意志與普遍意志會有衝突的可能，而且他也承認個別

意志因著公共利益所選擇出來的結果，有可能與普遍意志的結果不一致。然而個

別意志願意服從普遍意志，並不是認為普遍意志是自己的意志，而是因為對社會

契約的原始認同。所以，盧梭的個人並不會消解在群體當中。 

    藉著以上五點的澄清，可見盧梭之所以易於被視為極權主義，是因為他考量

實際的政治環境與人性，企圖透過社會契約的建立來兼顧維護國家秩序和個人內

在的完整性。所以，本以調和整體與個人之間「服從與自由」矛盾的「普遍意志」，

                                                                                                                                            
意，會使得個別意志依照公共利益來選擇，進而接受普遍意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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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讓許多學者將之視為極權主義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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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盧梭「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 

 

    盧梭「政治自由」的考量，來自於當時政治環境、理論思潮、以及自己心理

因素，而造成了他「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在《社約論》的序言中，他便表示

自己企圖就人性與法律，來研究在國家秩序方面是否能有合法、確定的政治原

則。並且在這項研究裡，力求把權利所允許和利益所表示聯合起來，讓正義與實

利不相分離。又將社會契約設定為「每一個人將自己與所有的權力交給公共，並

受普遍意志的指導。並且在團體中，我們每一個成員都是整體不可分的部分。」

在在都顯示了盧梭考慮的是，實際的政治狀況與人性的真實面。在實際的政治環

境中，他觀察到一個分裂的個人，這樣的個人，不但會使得自己無法在政治社會

中自由生存，還會造成政治社會的不平等狀態的延續143。這樣的觀察，提醒了盧

梭面對合法且確定的政治原則，不僅要考慮個人內在的完整性，還要藉由法律使

權利與義務相連、正義與實利不分離。有了這樣的反省，盧梭又面對一個新的問

題，也就是國家秩序的維護與個人自由的堅持之間的選擇。盧梭為解決這樣的問

題，便藉以「公民」的意義來面對。既然他認為政治社會的本質在於「服從與自

由的調和」，於是他將「公民」作為主權體不可分的一部份，公民能透過自由選

舉來維護自由、展現自由，並使服從國家（主權體）也等於服從自己。而且，盧

梭為加強「服從與自由的調和」，他更設想了「普遍意志」的存在，並以社會契

約來規定人民必然遵循之。普遍意志是公民依著公共利益，自由選擇的結果，所

以當普遍意志的結果產生，人民便得絕對遵從之。然而，這樣的設定，並不會產

生個別意志屈從於普遍意志之下，因為人民在一開始訂立契約之時，便已經全體

同意服從於普遍意志的指導。除非全體一致同意撤銷社約，服從普遍意志的設定

才不復存在。 

    盧梭政治自由的獨特性，在於他所設想的不僅是維護個人自由，或維護國家

                                                 
143 盧梭分裂的個人是既無法成為一個人，又無法成為一個公民。所以這樣的人處在社會當中，

只會顧著自己的利益，無法為國家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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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而是認為兩者是息息相關的。個人的自由不會只是個人的，因為國家的秩

序倘若一直處於不平等、不公正的狀態之下，個人的自由便不復存在；而國家秩

序的設定，若不符合人性與法律，那麼便無法使國民（個人）去服從。也就是說，

盧梭「政治自由」觀之所以被視為許多相異或相反的主義，其原因就在盧梭對政

治自由的考量有其特別細緻之處。忽略這些細緻的考量，便容易在「簡化」的論

述下，誤以為盧梭思想中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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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盧梭「政治自由」的內容以及其獨特性，以釐清下述

這樣的問題：即許多不同的學者將盧梭的「政治自由」概念歸類於彼此相異、甚

至相互排斥的主義中。正文分為三個部分來討論：第一，盧梭思想的發生及其起

源；第二，盧梭的政治自由與自由主義；第三，《社約論》的政治自由與極權主

義。在第一部份裡，從盧梭政治思想的發生背景及淵源，並考察他思想的獨特心

理因素，來檢視其思想核心概念：自由(freedom)。在這一部份中，本文所得到的

結論是：從盧梭所生長的自由市日內瓦，到當時充滿不平等、不自由的專制政權

法國，盧梭深切地發覺到社會的不平等、不自由的產生在於一個敗壞的制度：對

才能的重視― 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對道德品性的忽略。而且，在其

中盧梭更感受到個人內在分裂的痛苦：所受的教育與價值觀，跟後來待人處事的

方式截然不同；與既無法成為一個完全的人，也無法成為一個真正公民。所以，

將盧梭自己的個人的經驗與對當時政治社會的觀察歸結出兩點：一、唯有建立「法

律」的國家，才能獲得自由；二、若要考慮在政治社會中，既維護國家秩序，又

堅持個人自由，必須正視人性，也就是自我分裂的問題。從這兩點裡，指出了盧

梭政治哲學的問題：「如何讓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真正的自由」。 

關於盧梭政治哲學的問題：「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真正的自由？」筆

者以兩個方向來回答：首先，在第二部分，說明盧梭「如何思考人的政治自由」，

並藉以與自由主義自由觀的重要概念相比較，來使盧梭的思考方向鮮明，更進而

凸顯他政治自由與自由主義的不同思考。最後，在第三部份中，解釋盧梭《社約

論》裡，讓「政治自由」實現的幾個重要的概念，並透過塔爾蒙（J. L. Talmon）

將盧梭歸為極權思想民主主義者的論點，來指出盧梭「政治自由」如何在政治社

會中發揮其效果，以及其獨特性的細緻思考之處。 

「盧梭如何思考人的政治自由」這個方向接續著第二部份的主旨。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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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筆者將依著這個主軸，分為四節來說明：一、自然法與自然狀態；

二、自然權利與普遍社會；三、關於自由主義的概念；四、盧梭的政治自由。在

這個部分中，本文所得到的結論是：盧梭不利用社會契約來作為政治社會起源的

基礎，他認為社會契約的設立，是用來建立國家秩序的合法性。所以，他僅將自

然狀態描述成一個平靜、淳樸的狀態，而人們因生存環境與氣候的因素，加上自

身能力的展現，才逐漸脫離自然狀態的。再者，他更是拒絕自然權利與普遍社會

的存在。因為他認為這些想法均會造成不必要的迫害與屠殺。然而，盧梭拒絕自

然權利，把國家秩序的合法性立基於社會契約之上，並就各種不同的國家、不同

的政治制度來探討獲得自由的可能，這讓盧梭的政治自由觀增添許多容易遭人誤

解的面向。所以，在第三節裡，指出自由主義自由觀與盧梭政治自由觀不同的面

向時，本文將霍布斯與洛克歸類於自由主義的概念：個人與代表，來與盧梭思想

中相同的概念作比較，以說明盧梭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最後指出霍布斯與洛克

的「個人」與「代表」概念均為盧梭在考慮「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真正的

自由」的問題上亟欲避免的理由。在本章末，筆者還透過對盧梭兩種政治自由的

區分，企圖指出盧梭關切的一個重點：盧梭意識到整體自由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

盾。接著，本文在第三部份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這個矛盾的解決― 盧梭如何使人

在政治社會中獲得真正的自由。 

在最後部分裡，筆者透過三個章節來說明盧梭如何使人在政治社會中獲得真 

正的自由：一、《社約論》中政治自由的基調；二、普遍意志、法律、與政治自

由；三、盧梭如何被視為極權主義者。而在這部分裡所得到的結論是：盧梭意識

到政治社會的本質在於服從與自由的調和，也意識到他所區分的兩種自由是無法

偏重於一隅的，於是他將整體與個人透過「普遍意志」、「主權體」、「公民」等概

念相連接，使兩種自由獲得調和，並使服從與自由不相違背。讓人民在政治社會

中，既服從於普遍意志也是服從於自己的意志，而且是全然自由的。最後，批評

塔爾蒙對盧梭的論點，筆者認為其錯誤在於：他太著重於盧梭對個人內在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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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卻忽略了訂立社會契約的其他考量，並且沒發現盧梭的「個人」是具有主

動性，能自由思考，自由選擇。而且把盧梭的「普遍意志」想像為一個既外部又

內在的客觀準則，更認為盧梭的社會有「將人民教育成把『普遍意志』視為『自

己的意志』，並把這樣的行為當成自由」的企圖。這些想像使得塔爾蒙將盧梭的

政治自由視為一種社會意識的控制，進而令他將盧梭當成極權思想的民主主義

者。最後從塔爾蒙對盧梭的論點看來，能夠清楚地發現到倘若不去仔細探討盧梭

思想的問題、目的與其概念間的連結，是無法真正瞭解他「政治自由」觀的原貌。

然而，盧梭「政治自由」觀的獨特性在於他對其考量有特別細緻之處，若是忽略

了這些細緻的考量，便會失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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